
 

 
 

 

    

   

   

   

   

   

   

   

   

   

   

   

   

   

   

   

   

   

   

   

   

   

   

   

   

   

   

   

   

   

   

 

索 引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第 2 節 會 議 


綜 合 檔 案 名 稱 ： CMAB-c2.doc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CMAB001 0118 CMAB031 1534 CMAB061 1999 
CMAB002 0119 CMAB032 1751 CMAB062 2012 
CMAB003 0120 CMAB033 1752 CMAB063 2013 
CMAB004 0212 CMAB034 1023 CMAB064 2014 
CMAB005 0227 CMAB035 1045 CMAB065 2015 
CMAB006 0351 CMAB036 1046 CMAB066 2016 
CMAB007 0470 CMAB037 1047 CMAB067 1191 
CMAB008 0471 CMAB038 1048 CMAB068 2132 
CMAB009 0485 CMAB039 1075 CMAB069 2140 
CMAB010 0486 CMAB040 1076 CMAB070 2225 
CMAB011 0487 CMAB041 1099 CMAB071 2460 
CMAB012 0488 CMAB042 1100 CMAB072 2461 
CMAB013 0636 CMAB043 1101 CMAB073 2462 
CMAB014 0801 CMAB044 1102 CMAB074 2468 
CMAB015 0807 CMAB045 1113 CMAB075 2469 
CMAB016 0811 CMAB046 1855 CMAB076 2494 
CMAB017 0823 CMAB047 1857 CMAB077 2495 
CMAB018 0824 CMAB048 1858 CMAB078 2496 
CMAB019 0825 CMAB049 1861 CMAB079 2651 
CMAB020 0879 CMAB050 1862 CMAB080 0352 
CMAB021 0880 CMAB051 1863 CMAB081 0791 
CMAB022 1303 CMAB052 1864 CMAB082 0885 
CMAB023 1304 CMAB053 1867 CMAB083 0159 
CMAB024 1305 CMAB054 1868 CMAB084 1851 
CMAB025 1306 CMAB055 1869 CMAB085 1852 
CMAB026 1530 CMAB056 1870 CMAB086 1853 
CMAB027 1531 CMAB057 1871 CMAB087 1854 
CMAB028 1532 CMAB058 1872 CMAB088 1859 
CMAB029 1600 CMAB059 1873 CMAB089 1860 
CMAB030 1533 CMAB060 1874 CMAB090 1962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CMAB091 1963 CMAB095 2223 CMAB099 2477 

CMAB092 1970 CMAB096 2224 CMAB100 2478 

CMAB093 1971 CMAB097 0375 

CMAB094 1972 CMAB098 2476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開 支 預 算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第 2 節 會 議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委 員 姓 名 總 目 綱 領  

CMAB001 0118 單 仲 偕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02 0119 單 仲 偕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03 0120 單 仲 偕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04 0212 梁 君 彥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05 0227 劉 慧 卿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06 0351 余 若 薇  144 局長辦公室

政制及內地事務

駐內地辦事處

個人權利  

CMAB007 0470 王 國 興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08 0471 王 國 興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09 0485 單 仲 偕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10 0486 單 仲 偕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11 0487 單 仲 偕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12 0488 單 仲 偕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13 0636 王 國 興  144 局長辦公室

政制及內地事務

駐內地辦事處

個人權利  

CMAB014 0801 湯 家 驊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15 0807 湯 家 驊  144 個人權利  

CMAB016 0811 湯 家 驊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17 0823 楊 森  144 局長辦公室  

CMAB018 0824 楊 森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19 0825 楊 森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20 0879 黃 定 光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21 0880 黃 定 光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22 1303 湯 家 驊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23 1304 湯 家 驊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24 1305 湯 家 驊  144 個人權利  

CMAB025 1306 湯 家 驊  144 個人權利  

CMAB026 1530 劉 慧 卿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27 1531 劉 慧 卿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28 1532 劉 慧 卿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委 員 姓 名 總 目 綱 領  

CMAB029 1600 劉 慧 卿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30 1533 陳 婉 嫻  144 個人權利  

CMAB031 1534 陳 婉 嫻  144 個人權利  

CMAB032 1751 田 北 俊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33 1752 田 北 俊  144 個人權利  

CMAB034 1023 劉 皇 發  144 局長辦公室

政制及內地事務

駐內地辦事處

個人權利  

CMAB035 1045 李 卓 人  144 個人權利  

CMAB036 1046 李 卓 人  144 個人權利  

CMAB037 1047 李 卓 人  144 個人權利  

CMAB038 1048 李 卓 人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39 1075 梁 國 雄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40 1076 梁 國 雄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41 1099 陳方安生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42 1100 陳方安生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43 1101 陳方安生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44 1102 陳方安生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45 1113 吳 靄 儀  144 個人權利  

CMAB046 1855 田 北 俊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47 1857 譚 耀 宗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48 1858 譚 耀 宗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49 1861 何 俊 仁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50 1862 何 俊 仁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51 1863 何 俊 仁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52 1864 何 俊 仁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53 1867 何 俊 仁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54 1868 何 俊 仁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55 1869 何 俊 仁  144 個人權利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56 1870 何 俊 仁  144 個人權利  

CMAB057 1871 何 俊 仁  144 個人權利  

CMAB058 1872 何 俊 仁  144 個人權利  

CMAB059 1873 何 俊 仁  144 個人權利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委 員 姓 名 總 目 綱 領  

CMAB060 1874 何 俊 仁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61 1999 陳 智 思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62 2012 譚 耀 宗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63 2013 譚 耀 宗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64 2014 譚 耀 宗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65 2015 譚 耀 宗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66 2016 譚 耀 宗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67 1191 陳方安生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68 2132 楊 孝 華  144 個人權利  

CMAB069 2140 郭 家 麒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70 2225 劉 千 石  144 駐內地辦事處  

CMAB071 2460 譚 耀 宗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72 2461 譚 耀 宗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73 2462 譚 耀 宗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CMAB074 2468 吳 靄 儀  144 個人權利  

CMAB075 2469 吳 靄 儀  144 個人權利  

CMAB076 2494 陳方安生  144 局長辦公室  

CMAB077 2495 陳方安生  144 個人權利  

CMAB078 2496 陳方安生  144 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CMAB079 2651 何 俊 仁  144 個人權利  

CMAB080 0352 余 若 薇  163 選舉事務  

CMAB081 0791 湯 家 驊  163 選舉事務  

CMAB082 0885 鄺 志 堅  163 選舉事務  

CMAB083 0159 劉 慧 卿  163 選舉事務  

CMAB084 1851 譚 耀 宗  163 選舉事務  

CMAB085 1852 譚 耀 宗  163 選舉事務  

CMAB086 1853 譚 耀 宗  163 選舉事務  

CMAB087 1854 譚 耀 宗  163 選舉事務  

CMAB088 1859 譚 耀 宗  163 選舉事務  

CMAB089 1860 譚 耀 宗  163 選舉事務  

CMAB090 1962 吳 靄 儀  163 選舉事務  

CMAB091 1963 吳 靄 儀  163 選舉事務  

CMAB092 1970 吳 靄 儀  163 選舉事務  

CMAB093 1971 吳 靄 儀  163 選舉事務  

CMAB094 1972 吳 靄 儀  163 選舉事務  

CMAB095 2223 劉 千 石  163 選舉事務  

CMAB096 2224 劉 千 石  163 選舉事務  

CMAB097 0375 劉 秀 成  703 
CMAB098 2476 劉 千 石  703 
CMAB099 2477 劉 千 石  703 
CMAB100 2478 劉 千 石  703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開 支 預 算  

答 覆 編 號

CMAB001 

問 題 編 號  

011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零 六 至 零 八 年 用 於 「 投 資 推 廣 」 的 實 際 開 支 、 修 訂 預 算 開

支 、 及 預 算 開 支 各 為 多 少 ？

提 問 人 ： 單 仲 偕 議 員

答 覆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其 中 一 項 重 要 工 作，是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區 域 的 貿 易、投 資 和 營 商

中 心 的 多 項 優 勢 ， 並 吸 引 內 地 企 業 來 港 投 資 。 駐 內 地 各 辦 事 處 轄 下 的 投 資 推 廣 組

會 在 其 覆 蓋 範 圍 內 的 地 區 物 色 有 潛 質 的 內 地 公 司 ， 主 動 接 觸 和 造 訪 這 些 公 司 ， 鼓

勵 他 們 來 港 投 資 ； 提 供 免 費 的 一 站 式 資 訊 和 諮 詢 服 務 ； 以 及 協 助 物 色 內 地 準 投 資

者 ， 促 使 他 們 與 香 港 的 商 業 夥 伴 配 對 。 貿 易 關 係 與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都 是 以 宣 傳 和 推

銷 香 港 的 優 勢 為 目 標 ， 彼 此 相 輔 相 成 。 投 資 推 廣 組 的 日 常 推 廣 也 為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聯 絡 及 經 貿 事 務 方 面 的 工 作 提 供 支 援 。  

2.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投 資 推 廣 工 作 是 他 們 在 經 貿 事 務 方 面 的 重 要 工 作 和 職 能。所

涉 及 開 支 不 能 單 獨 計 算，故 會 由 綱 領  (3)項 下 的 撥 款 承 擔。由  2006 年 至  2008 年 ，

綱 領 (3)項 下 有 關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在 聯 絡、經 貿 和 投 資 推 廣 方 面 的 實 際 開 支、修 訂 預

算 和 原 來 預 算 分 述 如 下 ：

年 度 原 來 預 算  
(百 萬 元 ) 

修 訂 預 算  
(百 萬 元 ) 

實 際 開 支  
(百 萬 元 ) 

2006-07 88.1 76.0 77.0 
2007-08 101.6 99.6 不 適 用  
2008-09 99.2 不 適 用 不 適 用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02 

問 題 編 號  

011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在 進 行 投 資 推 廣 的 工 作 時 ， 投 資 推 廣 署 有 否 投 入 資 源 加 以

協 助 ？ 如 有 ， 該 署 在 過 去 三 年 分 別 投 放 了 多 少 資 源 ？

提 問 人 ： 單 仲 偕 議 員

答 覆 ：

除 了 在 綱 領 (3)項 下 預 留 一 般 撥 款 ， 以 供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進 行 聯 絡 、 經 貿 和 投

資 推 廣 工 作 外 ， 投 資 推 廣 署 也 會 向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提 供 額 外 撥 款 ， 以 支 持 他 們 在 內

地 的 投 資 推 廣 工 作 。 在  2005-06 年 度 ， 這 方 面 所 涉 及 的 撥 款 為  50 萬 元 ，  2006-07
年 度 為  110 萬 元 ， 而  2007-08 年 度 則 為  240 萬 元 。 投 資 推 廣 署 與 四 個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轄 下 的 投 資 推 廣 組 緊 密 合 作 ， 並 會 為 他 們 的 工 作 提 供 適 當 的 指 引 和 支 援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03 

問 題 編 號  

0120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其 中 一 項 宗 旨 乃 「 在 內 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 益 」 。  

1. 	 政 府 在 過 去 一 年 有 什 麼 實 際 工 作 反 映 其 履 行 上 述 宗 旨 ？  

2. 	 政 府 在 過 去 一 年 向 內 地 哪 些 部 門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 益 ？ 所 涉

及 的 範 疇 為 何 ？  

3. 	 上 述 工 作 有 否 包 括 維 護 在 內 地 營 商 的 香 港 人 在 內 地 的 合 法 權 益 ？ 如

有 ， 詳 情 為 何 ？  

4. 	 政 府 在 未 來 一 年 的 工 作 中 ， 有 哪 些 項 目 能 達 致 上 述 宗 旨 ？

提 問 人 ： 單 仲 偕 議 員

答 覆 ：

在 經 貿 方 面，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其 中 一 項 宗 旨 是 在 內 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

益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推 進 有 關 工 作 ， 包 括 通 過 為 香 港 投 資 者 舉

辦 貿 易 考 察 團 、 座 談 會 和 展 覽 ， 以 及 搜 集 和 發 放 有 關 內 地 營 商 的 資 料 （ 包 括 有 關

新 法 規 和 政 策 的 資 料 ）， 以 協 助 香 港 投 資 者 了 解 當 地 營 商 環 境 和 建 立 他 們 在 內 地

的 聯 繫 網 絡。他 們 也 主 動 接 觸 香 港 投 資 者，通 過 適 當 渠 道，跟 進 共 同 關 注 的 事 項 。

例 如 ， 在  2007 年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舉 辦 一 系 列 座 談 會 和 工 作 坊 ， 涉 及 的 範 疇 都 是

香 港 投 資 者 所 關 注 的 議 題 ， 包 括 有 關《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 零 售 與 商 務 、 金 融 服 務 和 內 地 新 法 例 和 政 策 （ 如 《 勞 動 合 同 法 》 和 加 工 業

政 策 ） 等 議 題 。 他 們 於  2007 年 1 月 及  4 月 協 助 安 排 行 政 長 官 所 率 領 的 貿 易 考 察

團 分 別 前 往 江 西 和 河 南，並 於  2007 年 8 月 及  12 月 協 助 安 排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所 率 領 的 貿 易 考 察 團 分 別 前 往 湖 南 及 江 西 。  

2.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也 向 在 內 地 遇 上 困 難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協 助 。 在  2007 年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處 理 了  51 宗 有 關 商 貿 糾 紛 的 個 案 ，  66 宗 有 關 房 地 產 投 訴 的 個 案 ， 以 及  
153 宗 有 關 投 訴 內 地 行 政 、 執 法 及 司 法 機 構 的 個 案 。  

3.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按 工 作 或 個 別 個 案 的 性 質 而 聯 絡 不 同 的 相 關 內 地 部 門 。 例

如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就 一 般 聯 繫 事 宜 聯 絡 當 地 的 港 澳 事 務 辦 公 室 ， 就 商 務 事 宜 聯

絡 商 務 廳 ， 以 及 就 投 訴 個 案 聯 絡 信 訪 局 。



 

 
 

 

 

  

 

 
 

4 . 展 望 未 來，我 們 會 在 來 年 繼 續 推 進 上 述 工 作，在 內 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 益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04 

問 題 編 號  

021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 保 安 局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基 於 香 港 與 內 地 有 關 地 區 拓 展 商 機 的 潛 力 及 香 港 特 區 各 界 別 的 利 益 ， 當

局 將 如 何 運 用  2008-09 年 度 的 撥 款，在 內 地，特 別 是 選 定 的 省、區 及 直 轄

市 推 廣 香 港 的 專 業 服 務 業 ？ 在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是 多 少 ？

提 問 人 ： 梁 君 彥 議 員

答 覆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在 經 貿 方 面 的 其 中 一 項 宗 旨 是 在 內 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 益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推 進 有 關 工 作 。 他 們 主 動 接 觸 在 有 關 地

區 的 香 港 投 資 者 ／ 業 界 人 士 ， 通 過 適 當 渠 道 ， 跟 進 共 同 關 注 的 事 項 ； 協 助 香 港 投

資 者 ／ 業 界 人 士 取 得 內 地 營 商 的 資 料 ， 特 別 是 有 關 新 法 規 和 政 策 的 資 料 ； 以 及 協

助 安 排 貿 易 代 表 團 訪 問 內 地 等 。  

2. 上 述 工 作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 是 在  2008-09 年 度 盡 量 利 用 機 會 ， 適 當 地 把 推

廣 香 港 專 業 服 務 的 元 素 融 入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所 舉 辦 的 各 項 活 動 ， 包 括 座 談 會 、 展

覽、工 作 坊 和 演 講。駐 內 地 辦 事 處 也 會 尋 找 機 會，舉 辦 旨 在 推 廣 專 業 服 務 的 活 動 ，

配 合 有 關 專 業 界 別 ， 以 及 選 定 的 省 、 區 及 直 轄 市 的 需 要 和 情 況 。 計 劃 中 的 活 動 包

括 舉 辦 有 關 香 港 現 代 服 務 業（ 包 括 那 些 已 列 入 在《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內 的 服 務 業 ） 的 座 談 會 和 工 作 坊 ， 以 及 安 排 貿 易 考 察 團 前 往 選 定

的 內 地 省 市 等。在 過 程 中，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與 相 關 的 香 港 專 業 界 別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3. 在 2008-09 年 度 ， 在 綱 領  (3)下 已 預 留  9,920 萬 元 ， 以 供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進 行 聯

絡 、 經 貿 和 投 資 推 廣 的 工 作 。 在 內 地 推 廣 香 港 專 業 服 務 是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其 中 一 項

重 要 工 作 和 職 能。所 涉 及 開 支 不 能 單 獨 計 算，並 會 在 上 述  9,920 萬 元 撥 款 內 吸 納。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05 

問 題 編 號  

022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於  2007-08 年 度 在 推 廣 工 作 和 培 訓 活 動 上 的 具 體 工 作 詳 情 和 涉 及 開

支 為 何 ？ 於  2008-09 年 度 有 關 上 述 工 作 的 預 算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劉 慧 卿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7-08 年 度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平 機 會 ）用 於 宣 傳 和 培 訓 計 劃 的 開 支 為  
520 萬 元 。 主 要 活 動 包 括 ：  

( i) 傳 媒 宣 傳 ， 包 括  2007 年 的 電 視 實 況 劇 “ 非 常 平 等 任 務 ＂ ， 電 台 節 目

“ 平 等 機 會 多 元 共 融 行 動 ＂ 及 有 關 防 止 懷 孕 歧 視 的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  

( i i) 有 關 平 等 機 會 、 三 條 反 歧 視 條 例 和 多 元 共 融 為 題 的 話 劇 和 木 偶 劇 ；  

( i i i) 	 為 中 學 生 而 設 的 平 等 機 會 青 少 年 師 友 計 劃 ；  

( iv) 	 派 發 教 材 套 和 刊 物，包 括 報 道 平 機 會 工 作 及 有 關 三 條 反 歧 視 條 例 個 案 研

究 的 雙 語 季 刊；名 為 “ 奮 進 平 等 路 ＂ 的 十 周 年 紀 念 特 刊；有 關 防 止 校 園

性 騷 擾 的 網 上 培 訓 課 程 ； 以 及 平 機 會 網 上 資 源 中 心 提 供 平 等 機 會 的 資

料 ；  

(v) 	 為 社 區 參 與 資 助 計 劃 的  54 項 社 區 活 動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 以 舉 辦 活 動 促 進

平 等 機 會 ； 以 及  

(vi) 為 公 營 和 私 營 機 構 舉 辦 超 過  280 個 訓 練 課 程 和 講 座 。

在 2008-09 年 度 ， 平 機 會 的 宣 傳 和 培 訓 計 劃 的 預 算 撥 款 約 為  540 萬 元 。  

2. 在 2007-08 年 度 ，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公 署 ）在 宣 傳 和 培 訓 計 劃 方 面 的

開 支 為  60 萬 元 。 主 要 活 動 包 括 ：  

( i) 	 舉 辦 “ 私 隱 關 注 運 動  2007＂ ， 是 次 活 動 是 由 公 署 與 澳 洲 和 新 西 蘭 的 保

障 私 隱 部 門 合 辦 的 地 區 性 保 障 私 隱 推 廣 活 動 ；



 
 

 
 

 
 

  

 

 

 

  

 

 
 

( i i ) 	 為 公 眾 人 士 舉 辦  12 次 《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條 例 》 簡 介 講 座 ， 並 應 機 構 的 邀

請 舉 辦  66 次 講 座 ；  

( i i i) 	 為 保 障 資 料 主 任 聯 會 舉 辦 工 作 坊 和 經 驗 交 流 會，聯 會 為 公 私 營 機 構 負 責

保 障 個 人 私 隱 的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溝 通 平 台 ；  

( iv) 	 參 與 教 育 及 職 業 博 覽  2008，目 的 是 要 提 醒 求 職 者 需 要 保 護 其 個 人 資 料 ；

以 及  

(v) 派 發 刊 物 ， 包 括 公 署 的 年 報 、 通 訊 、 指 引 、 資 料 單 張 、 諮 詢 文 件 等 。

在 2008-09 年 度 ， 公 署 計 劃 在 宣 傳 和 教 育 活 動 方 面 動 用 約  195 萬 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06 

問 題 編 號  

035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1)局 長 辦 公 室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關 於 貴 局 （ 包 括 自 行 研 究 或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 就 制 定 和 評 估 政 策 而 進 行 的

研 究 ， 請 按 以 下 格 式 提 供 有 關 資 料 ：  

(1) 就 2007-08 年 度 已 經 預 留 撥 款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的 項 目，請 按 以 下 格 式 提 供 資 料：

顧 問 名 稱  
(如 有 ) 

內 容 修 訂 預 算  
(元 ) 

研 究 的 進 展

（ 籌 劃 中 ／

進 行 中 ／ 已

完 成 ）

當 局 就 研

究 報 告 的

跟 進 為 何

及 其 進 度

（ 如 有 ）

若 已 完 成 的 話，有

否 向 公 眾 發 布；若

有 ， 發 布 渠 道 為

何；若 否，原 因 為

何 ？  

(2) 在 2008-09 年 度 有 否 預 留 撥 款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的 項 目 ？ 如 有，請 提 供 下 列 資 料：

顧 問 名 稱  
(如 有 ) 

內 容 開 支 (元 ) 研 究 的 進 展（ 籌 劃 中 ／

進 行 中 ／ 已 完 成 ）

若 預 計 在  2008-09 年

財 政 年 度 完 成 的

話 ， 會 否 向 公 眾 發

布 ； 若 有 ， 發 布 渠 道

為 何 ； 若 否 ， 原 因 為

何 ？

提 問 人 ： 余 若 薇 議 員



 

 
 

  

   

 

 
 

 
 

 

 

 

 
 

 

 

 

 

  

 

 

 

 

  

 

 

 

    

答 覆 ：

關 於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包 括 自 行 研 究 或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就 制 定 和 評 估 政 策

而 進 行 的 研 究 ， 詳 情 如 下 ：  

(1) 就 2007-08 年 度 已 預 留 撥 款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的 項 目 ：

顧問名稱 內容 修訂預算 研 究 的 進 當局就研究報 若已完成的話，有

(如有) (元) 展 (籌劃中

／ 進 行 中

／已完成 ) 

告的跟進為何

及 其 進 度  ( 如

有) 

否向公眾發布；若

有 ， 發 布 渠 道 為

何；若否，原因為

何？

中 國 概 念  國 家 五 年 規 780,000 元港幣 已完成 正在研究有關 只供政府相關政策

(諮詢顧問) 劃 及 與 香 港 報告。 局 和 部 門 內 部 參

有限公司 特 區 發 展 的 考。

關聯 
西 南 財 經

大學

加 快 推 進  
CEPA 在 四

135,000 元人民

幣

已完成 駐成都經貿辦

與四川省商務

在 2007 年 9 月，駐

成都經貿辦與四川

川 落 實 發 展 廳已成立工作 省商務廳聯合舉行

的研究 小組，在該省 記者招待會，公佈

推 動 落 實  研究結果摘要。新

CEPA。 聞稿已載於駐成都

經貿辦網頁內。報

告書全文已分送香

港和內地的相關部

門。

香 港 文 化 香 港 參 與 長 60,000 元港幣 已完成 駐上海經貿辦 未有公佈。香港特

創意叢集 江 三 角 洲 創

意 產 業 園 區

(合約總金額為 
200,000 元 港

與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合作，

區政府正研究有關

報告。

建 設 發 展 策 幣 ， 其 中  於 2007 年 11
略 – 以上海 140,000 元港幣 月在上海舉行  
為 重 點 的 可 已 在  2006-07 “2007 上海國

行性研究 年度支付) 際創意產業活

動周＂。

香 港 文 化 香 港 與 長 江 60,000 元港幣 已完成 駐上海經貿辦 未有公佈。香港特

創意叢集 三 角 動 畫 和

數 碼 遊 戲 產

(合約總金額為 
200,000 元 港

正計劃為香港

動畫和數碼遊

區政府正研究有關

報告。

業 發 展 策 幣 ， 其 中  戲產業組織貿

略 – 可行性 140,000 元港幣 易考察團前往

研究 已 在  2006-07 江蘇常州，以

年度支付) 拓展商機。

上 海 國 際

經 濟 貿 易

研究所

與 上 海 對 外

經 濟 貿 易 委

員會、上海浦

東 新 區 經 濟

45,000 元港幣 
(駐上海經貿辦

承擔部分) 

進行中 不適用 不適用

委 員 會 及 上

海 國 際 經 濟

貿 易 研 究 所

合作，研究滬

港 的 經 濟 互

補，以及可發 



 
 

  

  

 

  
 

 

 

 

 

 
 

 

  
 

 
 

  
 

 

 

  

 

 
 

展 的 合 作 領

域，特別是與 
CEPA 有 關

的領域。 

(2) 就 2008-09 年 度 預 留 撥 款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的 項 目 ：

顧問名稱 
(如有) 

內容 開支(元) 研究的進展(籌
劃中／進行中

／已完成 ) 

若預計在 2008-09 年財政

年度完成的話，會否向公

眾發布；若有，發布渠道

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廣 東 省 的

社 會 科 研

機構

探討粵港兩地經過  
30 年發展以來，各自

產業優勢與互補。 

150,000 元人

民幣

籌劃中 預 期 研 究 會 在 一 年 內 完

成。有關結果將送交工商

團體。

廣 東 省 的

大 專 院 校

或研究院

探討香港高端服務

業進入廣東省的趨

勢，選取可以以廣東

省為試點作進一步

推動的服務業界別。 

100,000 元人

民幣

籌劃中 預 期 研 究 會 在 一 年 內 完

成。有關結果將送交工商

團體。

尚未決定 1. 加快 CEPA 在湖

南實施研究，以及 
2. 四 川 對 香 港 物 流

公司的市場潛力。 

600,000 元人

民幣

正考慮研究範

圍

當局會與相關省份的有關

內地組織聯合舉行記者招

待會，以公佈結果。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07 

問 題 編 號  

0470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指 標 項 目 中 ， 請 當 局 列 出 處 理 查 詢 的 各 項 類 別 及 數 目 。

提 問 人 ： 王 國 興 議 員

答 覆 ：

下 表 載 列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在  2006、2007 和 2008 年 所 處 理 查 詢 的 類 別 和 數 目（ 有

關 入 境 的 事 宜 除 外 ） ：  

2006 
(實 際 ) 

2007 
(實 際 ) 

2008 
(預 算 ) 

1.  有 關 商 貿 事 宜 的 查 詢  2 331 3 528 3 590 
2.  查 詢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或 本 港 機

構 的 資 料  
1 014 1 249 3 380 

3.  查 詢 內 地 的 資 料  1 261 1 434 2 370 
4.  雜 項 查 詢 或 發 表 意 見  2 352 2 114 3 280 
5.  與 求 助 個 案 有 關 的 初 步 查 詢  229 498 510 

總 數  7 187 8 823 13 130 
註 ： 上 述  2006 年 和  2007 年 的 數 字 只 包 括 駐 粵、駐 上 海 和 駐 成 都 三 個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的 數 字 。  2008 年 數 字 包 括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的 預 算 個 案 數 目 。  

2. 除 此 之 外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和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在  2006 年 處

理 了  18 062 宗 查 詢；  2007 年 處 理 了  20 941 宗。2008 年 的 預 算 個 案 數 目 為  21 870
宗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08 

問 題 編 號  

047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列 出 在  2008-09 年 度 淨 增 的  15 個 職 位 。 有 關 的 駐 京 辦 職 位 調 撥 安 排 詳

情 為 何 ？

提 問 人 ： 王 國 興 議 員

答 覆 ：

由 2008-09 年 度 開 始 ， 總 目  35—政 府 總 部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駐 京 辦 ）將 歸 入

總 目  144—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下 列  17 個 原 屬 總 目  35 的 公 務 員 職 位

將 調 撥 至 總 目  144 的 綱 領 (3)： 

3 個 首 長 級 人 員 （ 即 駐 京 辦 主 任 、 副 主 任 和 助 理 主 任 ） ； 
  
1 個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1 個 首 席 貿 易 主 任 ； 
  
2 個 貿 易 主 任 ； 
  
1 個 總 新 聞 主 任 ； 
  
1 個 新 聞 主 任 ； 
  
1 個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個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3 個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個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 
  
1 個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 以 及 
  
1 個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 
  

2. 駐 上 海 及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在  2006 年 7 月 開 設 了 兩 個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的

有 時 限 職 位 ， 為 期 兩 年 ， 有 關 職 位 將 於  2008 年 7 月 底 到 期 撤 銷 。 整 體 計 算 ， 總

目 144 的 綱 領  (3)在 2008-09 年 度 將 淨 增  15 個 公 務 員 職 位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09 

問 題 編 號  

048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按 以 下 方 式 列 出  2007 年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處 理 的 公 眾 求 助 個 案 ：

駐北京

辦事處

駐廣州

辦事處

駐上海

辦事處

駐成都

辦事處

公眾查詢 
1. 有關商貿事宜的查詢 
2. 查詢香港特區政府或本港機構的資料 
3. 查詢內地的資料 
4. 雜項查詢或發表意見 
5. 與求助個案有關的初步查詢

求助個案 
1. 商貿糾紛 
2. 有關內地房地產的投訴 
3. 投訴內地行政、執法和司法機構 
4. 其他個案

提 問 人 ： 單 仲 偕 議 員

答 覆 ：

就 要 求 提 供  2007 年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所 處 理 公 眾 查 詢 和 求 助 個 案 的 數 目 ， 現 把

有 關 數 字 表 列 如 下 ：

駐北京

辦事處*
駐粵

經貿辦

駐上海

經貿辦

駐成都

經貿辦

公眾查詢 
1. 有關商貿事宜的查詢 33 2 170 950 408 
2. 查詢香港特區政府或本港機構的資料 223 1 040 13 196 
3. 查詢內地的資料 104 1 330 5 99 
4. 雜項查詢或發表意見 119 1 780 145 189 
5. 與求助個案有關的初步查詢 5 300 30 168 
求助個案 
1. 商貿糾紛 31 12 0 8 



  
  
  

 

 

 

 

  

 

 
 

2. 有關內地房地產的投訴 31 26 8 1 
3. 投訴內地行政、執法和司法機構 41 88 15 9 
4. 其他個案 65 19 18 3 

* 	 在 2008 年 之 前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 駐 京 辦 ） 採 用 另 一 種 方 式 ， 以 記 錄 查

詢 個 案 數 字。當 中 只 有 被 轉 到 某 些 指 定 專 職 人 員 的 查 詢 才 會 被 記 錄。在

總 目  144 和 35 合 併 後 ， 為 統 一 起 見 ， 駐 京 辦 會 採 用 其 他 三 個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的 同 一 記 錄 方 式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0 

問 題 編 號  

0486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2007 年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處 理 的 公 眾 求 助 個 案 ， 各 辦 事 處 如 何 處 理 所 收 到

關 於 商 務 糾 紛 的 個 案 ？ 有 多 少 此 類 個 案 獲 轉 介 至 內 地 中 央 政 府 部 門 ？ 有

多 少 此 類 個 案 獲 轉 介 至 內 地 地 方 政 府 部 門 ？ 有 多 少 個 案 不 獲 任 何 形 式 的

協 助 ？ 請 按 各 辦 事 處 分 類 。

提 問 人 ： 單 仲 偕 議 員

答 覆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一 直 盡 力 協 助 那 些 就 有 關 內 地 的 事 宜 尋 求 協 助 的 香 港 居 民，向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反 映 求 助 人 的 意 見 和 要 求 。 在  2007 年 ， 他 們 共 處 理  375 宗 公 眾 求

助 個 案 （ 有 關 入 境 及 人 身 安 全 的 事 宜 除 外 ） 。 一 般 而 言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把 求 助

個 案 轉 介 至 相 關 的 內 地 政 府 部 門 。 部 份 個 案 ， 例 如 仍 在 司 法 審 理 中 的 個 案 ， 涉 及

私 人 合 約 糾 紛 的 個 案 或 非 香 港 居 民 的 求 助 個 案 可 能 不 屬 於 既 定 轉 介 機 制 的 範

圍 ， 這 些 要 求 並 不 會 被 轉 介 內 地 政 府 部 門 ， 而 相 關 的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向 求 助 人 解

釋 原 因 。  

2. 在 2007 年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所 處 理 的  375 宗 求 助 個 案 中 ，  51 宗 與 商 貿 糾 紛 有

關 。 現 按 這 些 個 案 的 第 一 個 接 收 轉 介 部 門 分 類 ， 表 列 如 下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駐 粵

經 貿 辦

駐 上 海

經 貿 辦

駐 成 都

經 貿 辦

轉 介 內 地 中 央 政 府 部 門 的 個 案  1 3 0 0 
轉 介 內 地 地 方 政 府 部 門 的 個 案  7 9 0 8 
不 屬 於 轉 介 機 制 範 圍 的 個 案  23 0 0 0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1 

問 題 編 號  

048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按 以 下 方 式 列 出  2007 年 駐 京 辦 及 駐 粵 辦 事 處 接 到 的 求 助 個 案 數 目 ， 並

按 發 生 事 故 的 省 份 分 類 。

駐京辦 駐粵辦 
1. 遺失旅行證件或金錢 
2. 在內地遇到危險、發生交通意外、受傷或其親屬

在內地身亡等 
3. 香港居民在內地遭拘留 

a. 詐騙 
b. 走私 
c. 運毒／製毒 
d. 行賄／受賄 
e. 組織他人偷越國境 
f. 破壞國家秩序 
g. 蓄意殺人 
h. 蓄意傷人 
i. 挪用資金 
j. 職務侵佔 
k. 盜竊 
l. 毀壞財物 
m. 其他 

4. 其他

提 問 人 ： 單 仲 偕 議 員

答 覆 ：

就 要 求 提 供  2007 年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和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所 處 理 求 助 個 案 的

數 目 ， 現 把 有 關 數 字 表 列 如 下 ：

駐京辦 駐粵辦 
1. 遺失旅行證件或金錢 84 5 
2. 在內地遇到危險、發生交通意外、受傷或其親屬 122 107 



 
  

 
  

 
  

 
 

  
  

 
 

  
 

  
  

 

 

 

 

 

  

 

 
 

在內地身亡等 
3. 香港居民在內地遭拘留 28 37 

a. 詐騙 (17) (10) 
b. 走私 (2) (10) 
c. 運毒／製毒 (1) (1) 
d. 行賄／受賄 (1) (1) 
e. 組織他人偷越國境 (2) (1) 
f. 破壞國家秩序 (0) (0) 
g. 蓄意殺人 (1) (0) 
h. 蓄意傷人 (0) (0) 
i. 挪用資金 (0) (0) 
j. 職務侵佔 (1) (0) 
k. 盜竊 (0) (0) 
l. 毀壞財物 (0) (0) 
m. 其他 (3) (14) 

4. 其他 0 0 
總數： 234 149 

2. 上 述 個 案 的 發 生 地 點 如 下：北 京  (176)，天 津 (2)，河 北 (1)，河 南 (2)，山 東 (2)，

山 西  (1)， 遼 寧  (5)， 黑 龍 江  (2)， 安 徽  (1)， 西 藏  (1)， 上 海  (10)， 江 蘇  (2)， 浙 江  (3)，

湖 北  (4)， 四 川  (4)， 重 慶  (1)， 雲 南  (3)， 廣 東  (143)， 福 建  (7)， 廣 西  (2)， 海 南  (4)及

江 西  (7)。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2 

問 題 編 號  

048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政 府 在 內 地 宣 傳 香 港 及 慶 祝 香 港 特 區 成 立 十 周 年 ， 在 內 地 舉 辦 的 下 列 活

動 ， 請 當 局 提 供 在  2007-08 年 舉 辦 活 動 的 次 數 及 開 支 ：

次數 開支

座談會

展覽

招待會

文藝表演

電影節

青少年交流活動

香港特別行政區十周年成就展

提 問 人 ： 單 仲 偕 議 員

答 覆 ：

就 要 求 提 供 有 關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在 內 地 舉 辦 以 慶 祝 香 港 特 區 成 立 十 周 年 的 大

型 慶 祝 活 動 的 活 動 次 數 分 述 如 下 ：

次數

座談會 4 
展覽 46 
招待會 4 
文藝表演 12 
電影節 3 
青少年交流活動 6 
「香港特別行政區十周年成就展」 1 

2. 上 述 活 動 涉 及 的 總 開 支 約 為  1,930 萬 元 ， 部 分 由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2007-08 年 度

的 846.5 萬 元 額 外 撥 款 支 付 ， 其 餘 則 通 過 重 新 調 撥 現 有 資 源 而 騰 出 所 需 撥 款 。 由

於 許 多 活 動 都 是 以 綜 合 活 動 的 形 式 推 行 ， 內 容 包 括 招 待 會 暨 展 覽 、 以 及 座 談 會

等 ， 個 別 活 動 項 目 組 別 所 涉 及 的 開 支 並 不 能 根 據 表 列 的 項 目 單 獨 計 算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3 

問 題 編 號  

0636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000 運 作 開 支

綱 領 ： (1)局 長 辦 公 室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將 於  2008-2009 年 度 增 加  18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及  3 個 首

長 級 職 位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  
a.  各 新 增 職 位 名 稱 及 每 年 薪 酬 開 支 為 多 少 ？  
b. 需 要 新 增 各 職 位 的 原 因 為 何 ？  
c.  所 有 職 位 是 否 公 務 員 長 期 聘 用 職 位 ？

提 問 人 ： 王 國 興 議 員

答 覆 ： 

a.  本 局 在  2008-09 年 度 將 開 設  23 個 職 位 。 這  23 個 職 位 的 職 銜 和 年 薪 開 支（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年 薪 值 ） 分 列 如 下 ：

職 銜 年 薪 開 支  
(元 ) 

駐 京 辦 主 任  * 2,048,400 
駐 京 辦 副 主 任  * 1,884,000 
駐 京 辦 助 理 主 任  * 1,428,000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駐 京 辦 ）  * 975,300
首 席 貿 易 主 任 （ 駐 京 辦 ）  * 975,300
經 貿 關 係 主 任 （ 駐 京 辦 ）  * 714,960
投 資 推 廣 經 理 （ 駐 京 辦 ）  * 714,960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駐 京 辦 ）  * 1,058,520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駐 京 辦 ）  * 785,040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駐 京 辦 ）  * 422,040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駐 京 辦 ）  * 422,040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駐 京 辦 ）  * 422,040
總 新 聞 主 任 （ 駐 京 辦 ）  * 975,300
新 聞 主 任 （ 駐 京 辦 ）  * 503,220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 駐 京 辦 ）  * 714,960
行 政 主 任 （ 駐 京 辦 ）  * 503,220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 駐 京 辦 ）  * 382,020 



  
 

  
  

  
  

 

 

 

 

 

 

 

  

 

 
 

副 局 長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382,020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職 級 ）  975,300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 政 務 主 任 職 級 ）  653,340
建 築 師  714,960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總 行 政 主 任  975,300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714,960 

* 從 駐 京 辦 轉 撥 過 來 的 現 有 職 位  

2006 年 7 月，駐 上 海 及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開 設 了 兩 個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的 有 時 限

職 位 為 期 兩 年 有 關 職 位 的 開 設 期 將 於  2008 年 7 月 底 屆 滿。按 此 計 算，在  2008-09
年 度 將

，

淨 增  21 個

，

公 務 員 職 位 。  

b. 新 開 設 的  23 個 職 位 中 ，  17 個 會 由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轉 撥 過 來 ， 由  2008-09 年 度

起 ， 歸 入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開 設 其 餘  6 個 職 位 是 為 了 加 強 支 援  2008-09 年 度 所

推 行 ／ 落 實 的 計 劃 ， 包 括 推 廣 《 基 本 法 》 、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 「 十 二 五 」

規 劃、政 制 發 展、檢 討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有 關 私 隱 事 宜 的 報 告 書，以 及 聘 任 副 局 長 。  

c.  新 開 設 的  23 個 公 務 員 職 位 中 ， 建 築 師 、 總 行 政 主 任 和 兩 個 助 理 秘 書 長 均 屬

有 時 限 職 位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4 

問 題 編 號  

080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問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在  2007-08 年 在 協 助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推 行 香 港 與 內 地 更

緊 密 聯 繫 及 合 作 的 計 劃 的 成 效 如 何 ？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在  2008-09 年 有 什

麼 具 體 的 協 助 推 行 該 計 劃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自 2006 年 9 月 駐 上 海 及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成 立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相 應 調

整 其 覆 蓋 範 圍 後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現 行 網 絡 開 始 形 成 。 在  2007-08 年 度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致 力 加 強 推 動 與 內 地 對 口 單 位 的 緊 密 聯 繫 和 工 作 關 係。在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包

括 造 訪 當 地 政 府 和 貿 易 組 織 ； 跟 這 些 單 位 合 作 ， 舉 辦 推 廣 、 宣 傳 和 交 流 活 動 ； 主

辦 香 港 特 區 成 立 十 周 年 慶 祝 活 動；協 助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高 級 官 員 和 貿 易 考 察 團 訪 問

內 地 ； 以 及 協 助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參 加 在 內 地 舉 行 的 各 項 重 要 活 動 。 當 局 會 趁 機 與 主

辦 和 參 與 活 動 的 內 地 部 門 和 組 織 建 立 更 緊 密 聯 繫 和 關 係 。  

2. 在 2007-08 年 度 ， 在 綱 領  (3)下 已 預 留  9,960 萬 元 ， 以 供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進 行 聯

絡 、 經 貿 和 投 資 推 廣 方 面 的 工 作 。 推 動 與 內 地 的 更 緊 密 聯 繫 和 合 作 是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其 中 一 項 重 要 工 作 和 職 能 。 所 涉 及 開 支 不 能 單 獨 計 算 ， 並 會 在 上 述  9,960 萬 元

撥 款 內 吸 納 。  

3. 在 2008-09 年 度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繼 續 執 行 上 述 工 作 ， 推 動 香 港 與 內 地 的 更

緊 密 聯 繫 和 合 作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5 

問 題 編 號  

080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近 年 來 ， 社 會 一 直 希 望 就 竊 聽 立 法 ， 請 問 政 府 當 局 有 否 就 竊 聽 立 法 預 留

開 支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當 局 現 正 檢 討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有 關 私 隱 事 宜 的 報 告 書。目 前 並 沒 有 就 竊 聽 立

例 預 留 撥 款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6 

問 題 編 號  

081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設 施 是 否 方 便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正 式 調 查 ， 請 問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將 會 於

何 時 跟 進 有 關 的 建 議 ？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會 否 於  2008-09 年 度 公 報 該 調 查

的 結 果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就 設 施 是 否 方 便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正 式 調 查，現 已 接 近 完 成。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計 劃 在  2008 年 年 中 發 表 有 關 研 究 報 告 ， 其 後 並 將 與 相 關 機 構 跟 進 報 告 書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2. 是 項 研 究 的 開 支 預 計 為  500,000 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7 

問 題 編 號  

082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1)局 長 辦 公 室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a .  就 開 設  1 個 副 局 長 職 位 方 面 ，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何 ？

 b . 就 開 設  1 個 政 治 助 理 職 位 方 面 ，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楊 森 議 員

答 覆 ： 

(a) 在 2008-09 年 度 ， 開 設 副 局 長 職 位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268 萬 元 。  

(b) 在 2008-09 年 度 ， 開 設 政 治 助 理 職 位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197 萬 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8 

問 題 編 號  

082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a .  	就 駐 京 辦 贊 助 三 個 每 周 播 出 一 次 的 電 台 節 目 方 面 ， 請 提 供 該 三 個 電 台

節 目 的 名 稱 、 節 目 詳 情 及 收 聽 人 數 ， 及 列 出  2007-08 年 的 修 訂 開 支 和  
2008-09 年 的 預 算 開 支 。

 b . 該 三 個 節 目 的 收 聽 率 是 以 何 基 礎 計 算 ？

提 問 人 ： 楊 森 議 員

答 覆 ：

為 使 內 地 居 民 更 加 了 解 香 港 及 其 最 新 發 展，駐 京 辦 贊 助 三 個 每 周 播 放 一 次 的

電 台 節 目 ， 向 多 個 地 區 廣 播 ， 以 便 接 觸 不 同 的 目 標 聽 眾 。 這 些 節 目 分 別 是 “ 京 港

直 通 車 ＂ 、 “ 每 周 聽 香 港 ＂ 和 “ 走 進 香 港 ＂ 。  

2. 與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華 夏 之 聲 聯 合 製 作 的 “ 京 港 直 通 車 ＂ 於  2001 年 3 月 啟

播 ， 向 華 南 地 區 ， 包 括 珠 江 三 角 洲 、 香 港 和 澳 門 廣 播 。 這 是 一 個 半 小 時 的 粵 語 節

目，逢 星 期 六 播 出。節 目 內 容 包 括 香 港 各 方 面 的 情 況，例 如 政 府 政 策、公 共 服 務 、

經 濟 情 況 、 文 化 及 旅 遊 。 每 次 節 目 的 收 聽 人 數 粗 略 估 計 為  190 萬 人 。  

3. “ 每 周 聽 香 港 ＂ 以 普 通 話 廣 播，在 華 北  9 個 省、直 轄 市 和 自 治 區，包 括 天 津、

河 北 、 河 南 、 內 蒙 、 黑 龍 江 、 吉 林 、 遼 寧 、 山 東 及 山 西 的 電 台 播 出 。 這 個 為 時  10
分 鐘 的 節 目 是 與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華 夏 之 聲 聯 合 製 作 ， 於  2006 年 9 月 啟 播 ， 逢

星 期 日 播 出 。 節 目 內 容 多 樣 化 ， 以 一 般 市 民 和 商 界 為 目 標 聽 眾 。 收 聽 人 數 粗 略 估

計 超 過  900 萬 人 。  

4. “ 走 進 香 港 ＂ 是 個 現 場 直 播 的 普 通 話 節 目，逢 星 期 五 在 內 地 廣 播。這 個 為 時  
10 分 鐘 的 節 目 是 與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中 國 之 聲 聯 合 製 作，於  2006 年 10 月 啟 播 。

節 目 以 新 聞 為 主 導 ， 目 標 是 接 觸 愛 好 時 事 的 聽 眾 。 收 聽 人 數 粗 略 估 計 超 過  1 100
萬 人 。  

5. 這 三 個 電 台 節 目 在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為  423 萬 元 。  2008-09 年 度 預 算

為 450 萬 元 。  

6. 收 聽 率 數 字 由 中 央 人 民 廣 播 電 台 提 供，有 關 數 字 是 以 他 們 所 進 行 的 收 聽 率 調

查 為 依 據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19 

問 題 編 號  

082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有 關 第  12 個 五 年 計 劃 的 開 支 涉 及 哪 幾 方 面 ？ 及  2008-09 年 度 預 算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楊 森 議 員

答 覆 ：

行 政 長 官 在  2007-08 年 度 施 政 報 告 中 宣 佈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在「 一 國 兩 制 」的

原 則 下 ， 會 盡 早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 十 二 五 ＂ 規 劃 工 作 。 有 關 工 作 使 我 們 可 以 對 國 家

發 展 作 出 更 適 時 和 更 有 效 的 貢 獻 ， 有 助 香 港 配 合 內 地 發 展 的 新 形 勢 ， 為 香 港 的 長

遠 發 展 創 造 更 好 的 條 件 。  

2. 早 期 進 行 的 籌 備 工 作 ， 包 括 在  2008-09 年 度 進 行 互 訪 和 會 議 等 ， 以 加 強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有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與 內 地 對 口 單 位 的 聯 繫 和 溝 通。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也 可 能

需 要 就 選 定 的 課 題 進 行 研 究 。 我 們 在  2008-09 年 推 展 這 項 新 工 作 所 需 的 資 源 將 由

總 目  144 項 下 的 經 營 開 支 封 套 承 擔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20 

問 題 編 號  

087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000 運 作 開 支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8-09 年度會淨增加  15 個職位，主要由於駐京辦職位的調撥安排。當局

可否解釋有關  15 個職位的職級和編配安排；在增加人手後，駐京辦的實際工

作人員共有多少？有關招聘會在本港還是在內地進行？涉及支出為何？

提 問 人 ： 黃 定 光 議 員

答 覆 ：

由 2008-09 年 度 開 始 ， 總 目  35—政 府 總 部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駐 京 辦 ）將 歸 入

總 目  144—政 府 總 部：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是 次 調 配 安 排 包 括 把 下 列  17 個 原 屬 總

目 35 的 公 務 員 職 位 調 撥 至 總 目  144 的 綱 領  (3)： 

3 個 首 長 級 人 員 （ 即 駐 京 辦 主 任 、 副 主 任 和 助 理 主 任 ） ；  
1 個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1 個 首 席 貿 易 主 任 ；  
2 個 貿 易 主 任 ；  
1 個 總 新 聞 主 任 ；  
1 個 新 聞 主 任 ；  
1 個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個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3 個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個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  
1 個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 以 及  
1 個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  

2. 駐 上 海 及駐 成 都 經濟 貿 易 辦事 處 在  2006 年 7 月開設 了 兩 個一 級 行 政主 任 的有時

限 職 位 ，為 期 兩 年， 有 關 職位 將 於  2008 年 7 月 底到 期 撤 銷。 整 體 計算 ， 總 目  144 的

綱 領 (3)在 2008-09 年度 將 淨增  15 個公 務 員職 位 。  

3. 上 文 提 及在 總 目  144 – 政 府總部 ： 政 制及 內 地 事務 局 的 綱領  (3)下 的職 位 增加，

只 涉 及 由總 目  35 轉撥 至 總目  144 的 綱領  (3)的安 排，故 調 撥 後駐 京 辦 的現 有 人 手編 制

及 個 別 職位 的 職 責將 維 持 不變 。 因 此， 亦 無 須就 有 關 職位 調 撥 而進 行 招 聘工 作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21 

問 題 編 號  

0880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特 區 政 府 在 內 地 設 立 四 個 辦 事 處 ， 除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辦 之 外 ， 新 設 立 的 駐

成 都 經 貿 辦 和 駐 上 海 經 貿 辦 運 作 一 年 後 ， 在 推 廣 宣 傳 香 港 、 促 進 兩 地 貿

易，與 及 為 有 需 要 港 人 提 供 協 助 方 面 的 工 作 情 況 如 何 ？ 在  2008-09 年 度 內

有 關 財 政 資 源 會 較 集 中 在 哪 方 面 的 工 作 ？ 特 別 是 如 何 在 內 地 推 廣 本 港 專

業 服 務 業 ？

提 問 人 ： 黃 定 光 議 員

答 覆 ：

駐 上 海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上 海 辦  )和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成 都 辦  )都 是

在 2006 年 9 月 成 立 的 。 在  2007 年 ， 這 兩 個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積 極 履 行 其 工 作 目 標 ，

在 內 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 益 ， 以 及 吸 引 投 資 者 來 港 。  

2. 運 作 初 期，這 兩 個 辦 事 處 通 過 拜 會 當 地 部 門 和 貿 易 組 織，以 及 藉 慶 祝 辦 事 處

成 立 等 的 活 動 ， 致 力 與 他 們 建 立 工 作 關 係 。 年 內 ， 兩 個 辦 事 處 也 舉 辦 連 串 活 動 ，

以 慶 祝 香 港 特 區 成 立 十 周 年 ， 以 及 展 示 香 港 的 各 項 優 勢 和 成 就 。 他 們 利 用 機 會 ，

將 他 們 的 經 貿 關 係 方 面 的 工 作 與 這 些 慶 祝 活 動 結 合 起 來 ， 以 期 達 致 協 同 效 應 。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包 括 在  16 個 城 市 舉 行 巡 迴 展 覽 、 文 化 表 演 、 電 影 節 、 參 與 當 地 的 貿

易 洽 談 會 ， 以 及 舉 辦 服 務 業 與 金 融 業 等 講 座 。  

3. 兩 個 新 成 立 的 辦 事 處 在 協 助 香 港 投 資 者 拓 展 內 地 商 機 方 面 也 不 遺 餘 力。他 們

密 切 留 意 內 地 的 重 大 發 展 ， 並 協 助 香 港 投 資 者 收 集 有 關 內 地 營 商 的 資 料 ， 例 如 有

關 加 工 貿 易 的 政 策 。 他 們 又 促 成 ／ 安 排 多 個 商 界 代 表 團 和 貿 易 座 談 會 。 例 如 ， 在  
2007 年 3 月 至  7 月 期 間，駐 上 海 辦 安 排  3 個 貿 易 考 察 團 前 往 江 蘇 和 浙 江，並 協 助

一 個 由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率 領 的 創 意 產 業  30 人 代 表 團 參 加 在  2007 年 11 月

於 上 海 舉 行 的「  2007 上 海 國 際 創 意 產 業 活 動 周 」。駐 成 都 辦 舉 辦 連 串 有 關 香 港 服

務 業 和 中 藥 的 座 談 會 ， 以 及 協 助 一 個 由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率 領 的 貿 易 考 察

團 ， 在  2007 年 8 月 到 湖 南 考 察 加 工 貿 易 ， 並 協 助 一 個 貿 易 考 察 團 在  2007 年 10
月 到 四 川 南 充 市 考 察 加 工 業 。  

4. 在 投 資 推 廣 方 面，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轄 下 的 投 資 推 廣 組 主 動 接 觸 有 意 來 港 投 資 的

內 地 企 業 ， 協 助 他 們 辦 理 所 需 手 續 。 在  2007 年 ， 兩 個 辦 事 處 進 行 了  70 個 工 作 項

目 ， 並 完 成  13 個 項 目 。 年 內 ， 他 們 也 處 理 合 共  62 宗 市 民 求 助 個 案 （ 有 關 入 境 和

人 身 安 全 的 事 宜 除 外 ） 。



 

 

 

 

  

 

 
 

5 . 在 2008-09 年 度，駐 上 海 辦 和 駐 成 都 辦 將 分 別 獲 撥  2,370 萬 元 和  1,650 萬 元，

作 為 營 運 費 用。來 年，他 們 會 繼 續 加 強 上 述 範 疇 的 工 作。作 為 上 述 工 作 重 要 一 環 ，

他 們 會 利 用 機 會 ， 把 推 廣 香 港 專 業 服 務 的 元 素 融 入 所 舉 辦 的 各 項 活 動 內 。 計 劃 中

的 活 動 包 括 有 關 香 港 服 務 業 的 展 覽 、 座 談 會 和 工 作 坊 ， 以 及 訪 問 內 地 省 市 的 貿 易

考 察 團 。 過 程 中 ， 駐 上 海 辦 和 駐 成 都 辦 會 與 香 港 的 相 關 專 業 界 別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22 

問 題 編 號  

130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在  2008-09 年 度 將 如 何 推 廣 基 本 法 ？ 在  2008-09 年 度 有 沒 有 任 何 新

的 推 廣 方 法 ？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為 了 令 公 眾 進 一 步 了 解 《 基 本 法 》 ， 我 們 於  2008-09 年 度 預 留 了  1,600 萬 元

撥 款 推 廣 《 基 本 法 》 。 我 們 計 劃 以 香 港 如 何 在 成 功 落 實 “ 一 國 兩 制 ＂ 的 背 景 下 ，

為 國 家 的 改 革 開 放 作 出 了 及 如 何 繼 續 作 出 貢 獻 為 總 主 題 ， 舉 辦 多 項 推 廣 活 動 。  

2. 在 2008-09 年 度 ， 我 們 將 會 採 取 三 管 齊 下 的 策 略 去 推 廣 《 基 本 法 》 ：  

z 首 先 ， 我 們 會 以 電 子 媒 介 作 為 主 要 的 宣 傳 渠 道 ， 以 接 觸 不 同 階 層 的 市

民 。 我 們 會 介 紹 《 基 本 法 》 較 宏 觀 和 具 體 的 內 容 ， 包 括 “ 一 國 兩 制 ＂ 基

本 方 針 政 策 的 內 涵 ， 以 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與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的 關 係 。 計 劃

舉 辦 的 活 動 包 括 電 視 特 輯 、 電 台 遊 戲 節 目 和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  

z 第 二 ， 我 們 會 在 地 區 層 面 舉 辦 巡 迴 展 覽 和 綜 合 表 演 等 宣 傳 活 動 ， 以 活 潑

互 動 的 形 式 提 高 市 民 對 《 基 本 法 》 的 認 識 和 了 解 ； 以 及  

z 第 三 ， 我 們 會 與 社 區 組 織 加 強 合 作 ， 舉 辦 各 種 宣 傳 活 動 ， 以 便 通 過 不 同

的 社 區 網 絡 ， 接 觸 不 同 階 層 和 團 體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23 

問 題 編 號  

130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可 否 清 楚 說 明 如 何 推 動 社 會 認 識 及 討 論  2012 年 產 生 行 政 長 官 及 立 法 會 的

選 舉 方 法 ？ 另 外 ， 如 何 凝 聚 社 會 的 共 識 ？ 現 在 有 否 實 際 的 方 案 及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行 政 長 官 在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下 成 立 了 政 制 發 展 專 題 小 組，在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所 作 的《決 定》的 框 架 內 ， 討 論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 由 社 會

不 同 界 別 人 士 組 成 的 專 題 小 組 ， 可 作 為 一 個 推 動 公 眾 討 論 的 重 要 平 台 。 專 題 小 組

的 所 有 討 論 文 件 均 會 公 開 ， 方 便 社 會 人 士 進 行 討 論 。 我 們 希 望 專 題 小 組 可 於 本 年

年 中 左 右 完 成 討 論。根 據 專 題 小 組 的 總 結，我 們 會 於 本 年 第 四 季 歸 納 就 修 改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可 考 慮 的 方 案 ， 並 盡 早 作 下 一 輪 公 眾 諮 詢 ， 以 期 在 社 會 上 凝 聚 共

識 。  

2. 1 名 職 級 屬 首 長 級 第  2 點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及  1 名 政 務 主 任 負 責 為 專 題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和 支 援 。 在 編 製 預 算 時 ， 我 們 亦 已 在  2008-09 年 度 預 留 約  500 萬 元 ， 就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諮 詢 公 眾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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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內 ， 當 局 會 促 進 兒 童 權 利 。請 問 會 促 進 哪 方 面 的 兒 童 權 利 與 及

如 何 促 進 ？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8-09 年 度 ， 政 府 會 繼 續 致 力 提 高 公 眾 對 兒 童 權 利 的 認 識 和 尊 重 。 我 們

會 派 發 有 關 《 聯 合 國 兒 童 權 利 公 約 》 條 文 的 公 眾 教 育 資 料 。 通 過 兒 童 權 利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 我 們 鼓 勵 社 會 人 士 參 與 推 廣 兒 童 權 利 的 公 眾 教 育 。 此 外 ， 我 們 會 贊

助 專 為 兒 童 而 設 的 活 動 ， 例 如 兒 童 議 會 ， 培 養 兒 童 對 公 共 事 務 的 興 趣 。 我 們 也 會

繼 續 舉 辦 兒 童 權 利 論 壇 ， 藉 此 提 供 直 接 渠 道 ， 與 兒 童 交 換 意 見 ， 並 鼓 勵 他 們 就 有

關 兒 童 福 利 和 發 展 的 事 宜 發 表 意 見 。  

2. 在 2008-09 年 度 ， 促 進 兒 童 權 利 方 面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100 萬 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25 

問 題 編 號  

1306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內 ， 當 局 會 透 過 各 項 宣 傳 和 教 育 措 施， 以 促 進 不 同 性 傾 向 人 士

的 平 等 機 會 。 請 問 會 促 進 哪 方 面 的 平 等 機 會 ？ 如 何 促 進 及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8-09 年 度 ， 我 們 會 繼 續 通 過 性 別 認 同 及 性 傾 向 小 組 （ 小 組 ）， 促 進 不

同 性 傾 向 人 士 享 有 平 等 機 會 ， 並 藉 下 述 工 作 ， 在 社 會 上 建 立 一 種 互 相 體 諒 和 包 容

的 文 化 ：  

( i) 	 通 過 平 等 機 會 （ 性 傾 向 ） 資 助 計 劃 ， 撥 款 資 助 有 意 義 的 社 區 活 動 ；  

( i i) 	 提 供 熱 線， 讓 市 民 查 詢 有 關 性 傾 向 和 性 別 認 同 的 事 宜 ，和 就 有 關 事 宜 作 出 投

訴 ； 以 及  

( i i i) 	 舉 辦 其 他 宣 傳 和 教 育 活 動，例 如 海 報 宣 傳 活 動、播 放 政 府 宣 傳 聲 帶  /短 片，以

及 出 版 宣 傳 單 張 。

這 些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 （ 包 括 小 組 的 員 工 開 支 ） 的 預 算 開 支 約 為  150 萬 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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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在 本 委 員 會 審 核  2007-08 年 度 開 支 預 算 的 答 覆 中 表 示，「 會 繼 續 加 強

與 社 區 團 體 的 合 作 ， 及 為 這 些 團 體 所 舉 辦 的 《 基 本 法 》 推 廣 活 動 提 供 資

助 。 」 請 告 知 ：  

(a) 	 在 2007-08 年 度 得 到 當 局 資 助 舉 辦 《 基 本 法 》 推 廣 活 動 的 社 區 團 體

為 何 ？ 得 到 的 資 助 款 額 分 別 為 何 ？ 團 體 申 請 資 助 的 程 序 和 條 件 為

何 ？  

(b) 	 請 分 項 列 出 最 近  5 年 為 宣 傳 《 基 本 法 》 的 工 作 詳 情 和 涉 及 開 支 。

提 問 人 ： 劉 慧 卿 議 員

答 覆 ：

我 們 在  2007-08 年 度 撥 款 逾  300 萬 元 ， 以 項 目 形 式 資 助 社 區 團 體 舉 辦《 基 本

法 》 推 廣 活 動 。 獲 資 助 的 團 體 包 括 香 港 基 本 法 推 介 聯 席 會 議 、 國 民 教 育 中 心 和 一

國 兩 制 研 究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等 。 它 們 都 是 向 青 少 年 、 教 育 和 專 業 界 別 ， 以 及 廣 大 市

民 積 極 推 廣 《 基 本 法 》 的 主 要 團 體 。  

2. 政 府 在  1998 年 1 月 成 立 基 本 法 推 廣 督 導 委 員 會  (基 廣 會 )， 由 政 務 司 司 長 擔

任 主 席 ， 就 本 地 和 海 外 推 廣 《 基 本 法 》 工 作 的 整 體 計 劃 和 策 略 提 供 指 引 。 所 有 受

資 助 項 目 都 會 呈 報 基 廣 會 。 我 們 會 根 據 個 別 推 廣 計 劃 的 優 點 、 成 本 效 益 和 創 意 等

因 素 ， 評 審 有 關 建 議 ， 並 會 考 慮 有 關 團 體 過 往 舉 辦 同 類 活 動 的 經 驗 和 聲 譽 。 所 有

受 資 助 的 團 體 都 須 恪 守 相 關 的 內 部 指 引 ， 以 及 定 期 提 交 財 務 報 告 以 供 審 核 。  

3. 過 去 五 年 ， 政 府 已 累 積 撥 款 逾  3,700 萬 元 (由 2003-04 年 度 至  2007-08 年 度 )
推 廣 《 基 本 法 》 。 除 資 助 社 區 團 體 推 廣 《 基 本 法 》 外 ， 我 們 也 通 過 不 同 渠 道 ， 致

力 加 強 市 民 對 《 基 本 法 》 所 訂 明 的 “ 一 國 兩 制 ＂ 、 “ 港 人 治 港 ＂ 和 高 度 自 治 等 基

本 方 針 的 認 識 ， 例 子 包 括 ：  

z 製 作 各 類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 介 紹 《 基 本 法 》 條 文 所 載 的 理 念 ；  

z 藉 電 視 特 輯 介 紹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的 歷 史 背 景，中 央 人 民 政 府 與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及 “ 一 國 兩 制 ＂ 的 成 功 落 實 ；  

z 在 電 視 及 電 台 舉 辦 問 答 比 賽，以 互 動 形 式 提 高 市 民 對《 基 本 法 》的 認 識 ；



 
 

 

 

 

 

  

 

 

z 製 作 《 基 本 法 》 主 題 曲 和 設 立 《 基 本 法 》 網 站 ， 以 生 動 手 法 推 廣 《 基 本

法 》 ； 以 及  

z 在 各 區 舉 辦 巡 迴 展 覽 ， 並 舉 辦 研 討 會 ， 邀 請 知 名 人 士 出 任 講 者 ， 以 教 育

與 資 訊 兼 備 的 方 式 介 紹 《 基 本 法 》 的 內 容 和 有 關 條 文 背 後 的 深 層 概 念 。

此 外 ， 亦 會 派 發 單 張 等 宣 傳 品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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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2008-09 年 度 需 要 特 別 留 意 的 事 項，當 局 提 及 會「 在 社 會 上 推 動 廣 泛 討

論 及 致 力 凝 聚 共 識，以 期 在  2007 年 12 月 29 日 人 大 常 委 會 決 定 的 框 架 內，

制 定  2012 年 產 生 行 政 長 官 及 立 法 會 最 合 適 的 選 舉 方 法 。 」 請 告 知 具 體 措

施 和 涉 及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劉 慧 卿 議 員

答 覆 ：

行 政 長 官 在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之 下 成 立 了 政 制 發 展 專 題 小 組，在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所 作 的 《 決 定 》 的 框 架 內 ， 討 論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 由 社 會

不 同 界 別 人 士 組 成 的 專 題 小 組 ， 可 作 為 一 個 推 動 公 眾 討 論 的 重 要 平 台 。 專 題 小 組

的 所 有 討 論 文 件 均 會 公 開 ， 方 便 社 會 人 士 進 行 討 論 。 我 們 希 望 專 題 小 組 可 在 本 年

年 中 左 右 完 成 討 論。根 據 專 題 小 組 的 總 結，我 們 會 於 今 年 第 四 季 歸 納 就 修 改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可 考 慮 的 方 案 ， 並 盡 早 作 下 一 輪 的 公 眾 諮 詢 ， 以 期 在 社 會 上 凝 聚

共 識 。  

2. 1 名 職 級 屬 首 長 級 第  2 點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及  1 名 政 務 主 任 負 責 為 專 題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和 支 援 。 在 編 製 預 算 時 ， 我 們 亦 已 在  2008-09 年 度 預 留 約  500 萬 元 ， 就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諮 詢 公 眾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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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分 項 列 出 有 關 籌 備  2004-2005 年 度 和  2008-09 年 度 各 項 選 舉 活 動 的 工 作

詳 情 和 涉 及 的 開 支 。

提 問 人 ： 劉 慧 卿 議 員

答 覆 ：

為 籌 備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現 正 與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 選

管 會 ） 緊 密 合 作 ， 進 行 所 需 的 籌 備 工 作 ， 包 括 草 擬 有 關 選 舉 的 法 例 及 檢 討 各 項 選

舉 安 排。我 們 亦 正 協 調 各 政 府 部 門 在  2008 年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和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宣 傳 工 作 。  

2. 這 些 職 務 是 本 局 在  2008-09 年 度 有 關 選 舉 政 策 工 作 的 其 中 一 個 部 分，並 由 本

局 現 有 編 制 內 的 人 手 執 行 。  

3. 選 管 會 的 法 定 職 責 包 括 進 行 和 監 督 選 舉。選 舉 事 務 處 會 為 選 管 會 提 供 所 需 支

援 ， 以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有 關 舉 行 選 舉 的 開 支 ， 會 由 選 舉 事 務 處 承 擔 。  

4. 在 2004-05 年 度 ， 當 時 的 政 制 事 務 局 也 是 根 據 類 似 安 排 ， 進 行  2004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籌 備 工 作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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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此 綱 領 下，當 局 於  2008-09 年 度 的 開 支 預 算 比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55.4%， 原 因 為 何 ？ 詳 情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劉 慧 卿 議 員

答 覆 ：

 2008-09 年 度 綱 領  (2)的 撥 款 較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55.4%， 主 要 由

於 需 要 增 加 撥 款 ， 用 以 ：  

(a) 	 推 廣 《 基 本 法 》 ；  

(b) 	 加 強 對 政 制 事 務 及 相 關 發 展 的 支 援 服 務 ； 以 及  

(c) 	 增 加 對 內 地 事 務 和 其 他 工 作 項 目 的 支 援 ， 包 括 為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進 行 初 期 籌 備 工 作，以 及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十 二 五 」規 劃。

 2 . 	 需 要 增 加 撥 款 的 範 圍 詳 情 如 下 ：  

(a) 	 推 廣 《 基 本 法 》 製 作 電 視 紀 錄 片 、 劇 集 、 巡 迴 展 和 嘉 年 華 會  

(b) 	 政 制 事 務 和 相 關 發 展 為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政 制 發 展 專 題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和 支 援，為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以 及 加 強 本 局 的 行 政 支 援 ， 使 運

作 順 暢  

(c) 	 內 地 事 務 和 其 他 工 作 就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的 籌

項 目 	 備 工 作 提 供 行 政 和 後 勤 支 援 ， 加 強 與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的 聯 繫 和 溝 通 ， 以 及 進 行 調 研 ， 以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 十 二 五 」 規 劃 ， 加 強 對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的 支 援 等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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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編 號  

153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財 政 司 司 長 表 示 會 在 不 同 地 區 以 試 點 形 式 成 立 四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 向 使

用 醫 療 、 就 業 中 心 及 社 會 福 利 等 公 共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 提 供 所 需 的

傳 譯 服 務 ， 這 些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的 選 址 為 何 ？ 營 辦 的 形 式 為 何 ？ 是 否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合 作 ？ 財 政 司 司 長 會 預 留  1,600 萬 元，作 為 這 些 中 心 來 年 的 營 運

開 支 ， 那 麼 來 年 後 的 日 後 營 運 開 支 ， 會 否 納 入 為 經 常 性 開 支 ？

提 問 人 ： 陳 婉 嫻 議 員

答 覆 ：

四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策 略 性 地 分 佈 於 本 港 不 同 地 點，特 別 是 一 些 較 多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聚 居 的 地 區 。 按 我 們 的 初 步 評 估 ， 其 中 兩 個 中 心 將 設 於 新 界 ， 另 九 龍 及 港

島 將 各 設 一 個 。  

2.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並 由 政 府 提 供 財 政 資 助。我 們 正 在 擬 定

有 關 的 安 排 ， 包 括 營 辦 的 形 式 ， 以 求 迎 合 使 用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的 需 要 。  

3. 政 府 已 預 留 了  1,600 萬 元 作 為 中 心 來 年 的 營 運 開 支 及  800 萬 元 作 為 資 助 中 心

的 開 辦 費 用 。 具 體 的 資 助 安 排 和 機 制 ， 會 在 進 一 步 籌 劃 成 立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的 過 程

中 一 併 考 慮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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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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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財 政 司 司 長 建 議 為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舉 辦 中 英 文 語 言 訓 練 班 ， 以 及 安 排 其 他

活 動 ， 以 輔 助 他 們 融 入 社 區 。 估 計 受 惠 人 數 為 何 ？ 營 辦 的 形 式 為 何 ？ 是

否 與 非 政 府 組 織 合 作 ？

提 問 人 ： 陳 婉 嫻 議 員

答 覆 ：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會 舉 辦 中 英 文 語 言 訓 練 班 及 其 他 活 動，主 要 服 務 對 象 為 有 需

要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 尤 其 是 那 些 由 於 低 教 育 程 度 、 語 言 障 礙 及 缺 乏 社 區 網 絡 等 因

素 而 處 於 較 為 不 利 狀 況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 香 港 約 有  342 000 名 少 數 族 裔 居 民 ， 他

們 的 教 育 程 度 、 語 言 能 力 及 背 景 各 異 。 語 言 訓 練 班 和 其 他 社 區 共 融 活 動 的 需 求 ，

會 根 據 在 成 立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時 所 收 集 有 關 的 資 訊 及 日 後 運 作 經 驗 進 行 評 估 。  

2.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並 由 政 府 提 供 財 政 資 助。我 們 正 在 擬 訂

有 關 的 安 排 ， 包 括 營 辦 的 形 式 ， 以 求 迎 合 使 用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的 需 要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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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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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此 綱 領 在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撥 款 較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55.4%，

亦 遠 高 於  2006-07 年 度 撥 款 。 請 當 局 解 釋 詳 情 及 列 出 各 個 分 項 開 支 。

提 問 人 ： 田 北 俊 議 員

答 覆 ：

 2008-09 年 度 綱 領  (2)的 撥 款 較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55.4%， 主 要 由

於 需 要 增 加 撥 款 ， 用 以 ：  

(a) 	 推 廣 《 基 本 法 》 ；  

(b) 	 加 強 對 政 制 事 務 及 相 關 發 展 的 支 援 服 務 ； 以 及  

(c) 	 增 加 對 內 地 事 務 和 其 他 工 作 項 目 的 支 援 ， 包 括 為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進 行 初 期 籌 備 工 作，以 及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十 二 五 」規 劃。

 2 . 	 在 2008-09 年 度 ， 上 述 工 作 項 目 所 需 增 加 的 開 支 分 列 如 下 ：

工 作 項 目 增 幅  

(a) 推 廣 《 基 本 法 》  – 製 作 電 視 紀 錄 片 、 劇 集 、

巡 迴 展 和 嘉 年 華 會  
910 萬 元  

(b) 政 制 事 務 和 相 關 發 展  – 為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政 制 發 展 專 題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和 支 援，為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以 及 加 強 本 局

的 行 政 支 援 ， 使 運 作 順 暢  

790 萬 元  

(c) 內 地 事 務 和 其 他 工 作 項 目  – 就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的 籌 備 工 作 提 供 行 政

和 後 勤 支 援 ， 加 強 與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的 聯 繫 和 溝

通，以 及 進 行 調 研，以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十 二 五 」

規 劃 ， 加 強 對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的 支 援 等  

1,080 萬 元

總 數  2,780 萬 元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33 

問 題 編 號  

175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此 綱 領 在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撥 款 較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21.6%， 亦 遠 高 於  2006-07 年 度 撥 款 。 請 當 局 解 釋 詳 情 及 列 出 各 個 分 項 開

支 。

提 問 人 ： 田 北 俊 議 員

答 覆 ：

綱 領 (4)項 下 的  2008-09 年 度 撥 款 較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21.6%， 主

要 由 於  : 

(a) 	 需 要 增 加 撥 款，用 以 進 行 平 等 機 會 和 人 權 的 推 廣 計 劃，例 如 為 少 數 族 裔

提 供 共 融 活 動 和 專 設 的 電 台 節 目 ， 及 提 供 有 關 的 支 援 服 務 ； 以 及  

(b) 需 要 增 加 運 作 開 支 ， 包 括 開 設  1 個 新 職 位 所 需 的 薪 金 撥 款 。

在 2008-09 年 度 ， 上 述 項 目 所 引 致 的 開 支 增 幅 分 列 如 下  : 

(a)  	 推 廣 平 等 機 會 和 人 權  280 萬 元  

(b)  	 運 作 開 支 ， 包 括 開 設  1 個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職 位 所 需 150 萬 元

的 薪 金 撥 款 。 任 職 者 負 責 就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有 關

私 隱 事 宜 的 報 告 書 ， 進 行 相 關 檢 討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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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編 號  

102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000 運 作 開 支

綱 領 ： (1)局 長 辦 公 室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預 期 在  2008-09 年 度 會 淨 增 加  21 個 職 位 ， 該 等 職 位 之

具 體 編 制 及 薪 津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劉 皇 發 議 員

答 覆 ：

當 局 在  2008-09 年 度 將 淨 增 加  21 個 職 位 ， 詳 情 如 下 ：

職 級 職 位 數 目

首 長 級 人 員（ 即 駐 京 辦 主 任、副 主 任 和 助 理 主 任 ）  3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2 
政 務 主 任  1 
首 席 貿 易 主 任  1 
貿 易 主 任  2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1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1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3 
總 新 聞 主 任  1 
新 聞 主 任  1 
建 築 師  1 
總 行 政 主 任  1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2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1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2 
以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有 時 限 職 位 的 刪 除 抵 銷  -2 

總 數 ：  21 

2. 在 淨 增 的  21 個 職 位 中 ，  17 個 是 轉 撥 自 駐 京 辦 ， 並 會 由  2008-09 年 度 起 ， 歸

入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在 新 增 的  21 個 公 務 員 職 位 中 ，  1 個 建 築 師 、  1 個 總 行 政 主

任、1 個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和  1 個 政 務 主 任 均 屬 有 時 限 職 位，為 要 加 強 對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 「 十 二 五 」 規 劃 、 政 制 發 展 及 檢 討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有 關 私 隱 事 宜 的

報 告 書 等 工 作 的 支 援 。  

3. 增 加 編 制 所 需 的 撥 款 為  1,830 萬 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35 

問 題 編 號  

104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000 運 作 開 支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7-08 年 度 ， 當 局 在 促 進 種 族 方 面 的 平 等 機 會 的 措 施 及 相 關 開 支 為

何 ？ 在  2008-09 年 度 ， 有 關 措 施 及 其 開 支 預 算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李 卓 人 議 員

答 覆 ：

我 們 有 推 行 各 類 活 動 和 措 施，以 促 進 種 族 和 諧 和 不 同 種 族 的 平 等 機 會。這 方

面 的 工 作 包 括 運 作 熱 線 ， 答 覆 查 詢 和 處 理 投 訴 ； 資 助 非 政 府 組 織 為 少 數 族 裔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 以 及 舉 辦 講 座 和 宣 傳 ， 促 進 公 眾 了 解 和 重 視 種 族 平 等 。 在  2007-08 年

度 ， 這 些 活 動 的 總 開 支 為  872 萬 元 。  

2. 在 2008-09 年 度 ， 我 們 會 繼 續 推 行 類 似 活 動 ， 預 算 涉 及 的 總 開 支 為  1,070 萬

元 。 此 外 ， 我 們 會 在 不 同 地 區 以 試 點 形 式 成 立 四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 向 使 用 醫 療 、

就 業 中 心 及 社 會 福 利 等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提 供 傳 譯 服 務。這 些 中 心 並 會 舉 辦 中

英 文 語 言 訓 練 班 和 安 排 其 他 活 動 ， 以 協 助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融 入 社 區 。 我 們 會 預 留  
1,600 萬 元 ， 作 為 這 些 中 心 在  2008-09 年 度 的 營 運 費 用 ， 另 會 撥 款  800 萬 元 ， 資

助 這 些 中 心 的 創 辦 經 費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36 

問 題 編 號  

1046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000 運 作 開 支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7-08 年 度，當 局 在 提 高 非 華 語 人 士 對 其 個 人 權 利 的 認 識 的 措 施 及 相

關 開 支 為 何 ？ 在  2008-09 年 度 ， 有 關 措 施 及 其 開 支 預 算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李 卓 人 議 員

答 覆 ：

在 促 進 公 眾 對 個 人 權 利 的 認 識 方 面，政 府 的 推 廣 工 作 大 都 是 以 全 港 市 民 為 對

象 ， 不 論 其 種 族 或 語 言 。 因 此 ， 我 們 並 沒 特 別 就 非 華 語 人 士 的 推 廣 措 施 所 涉 及 的

開 支 分 開 計 算 。  

2. 至 於 宣 傳 工 作 方 面，一 般 而 言，宣 傳 和 公 眾 教 育 的 資 料 都 是 以 中 英 文 印 製 和

發 放 。 遇 有 為 了 少 數 族 裔 利 益 而 設 的 特 別 支 援 措 施 ， 我 們 會 把 相 關 資 料 翻 譯 成 他

們 的 語 言。例 如，我 們 所 派 發 的 給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的 服 務 指 南，是 以 八 種 語 言 印 製 ，

包 括 英 文 、 印 尼 文 、 菲 律 賓 文 、 泰 文 、 斯 里 蘭 卡 文 、 印 度 文 、 尼 泊 爾 文 和 巴 基 斯

坦 文 。 有 關 種 族 關 係 組 查 詢 和 投 訴 熱 線 的 使 用 指 南 ， 則 備 有 中 文 、 英 文 、 泰 文 、

印 尼 文 、 尼 泊 爾 文 和 巴 基 斯 坦 文 版 本 。 我 們 也 資 助 為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而 設 的 電 台 節

目 ， 每 周 均 以 烏 爾 都 語 （ 即 巴 基 斯 坦 國 語 ） 、 尼 泊 爾 語 及 印 尼 語 廣 播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37 

問 題 編 號  

104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000 運 作 開 支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7-08 年 度，當 局 在 推 行 持 續 的 行 政 措 施 和 教 育 工 作，以 促 進 公 眾 對

種 族 和 諧 及 平 等 的 認 識 方 面 的 工 作 詳 情 及 涉 及 的 開 支 為 何 ？ 在  2008-09
年 度 ， 有 關 工 作 的 詳 情 及 其 開 支 預 算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李 卓 人 議 員

答 覆 ：

當 局 持 續 推 行 行 政 和 教 育 措 施，以 促 進 公 眾 對 種 族 和 諧 和 平 等 的 認 識。這 些

措 施 包 括 運 作 查 詢 和 投 訴 熱 線 ； 在 平 等 機 會 （ 種 族 ） 資 助 計 劃 下 資 助 社 區 活 動 ；

舉 行 學 校 講 座 和 為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的 簡 介 會 ； 派 發 資 料 和 教 材 套 ； 以 及 舉 辦 綜 合

節 目 和 展 覽 ， 以 培 養 公 眾 認 識 和 欣 賞 少 數 族 裔 的 文 化 。  

2. 在 2007-08 年 度 ， 這 些 活 動 的 總 開 支 約 為  200 萬 元 。  

3. 我 們 會 在  2008-09 年 度 繼 續 舉 辦 這 些 活 動 。 預 算 涉 及 總 開 支 為  280 萬 元 。  

4. 此 外， 我 們 預 留 財 政 撥 款，提 供 其 他 支 援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的 服 務，例 如 社 區 發

展 及 支 援 小 組 、 語 言 培 訓 班 、 青 少 年 文 化 交 流 與 融 合 學 習 計 劃 、 在 機 場 提 供 流 動

資 訊 服 務 以 及 專 為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而 設 的 電 台 節 目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38 

問 題 編 號  

104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000 運 作 開 支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7-08 年 度，當 局 就 有 關 歧 視 和 平 等 機 會 的 問 題 進 行 多 少 項 研 究，其

涉 及 的 主 題 及 相 關 開 支 為 何 ？ 在  2008-09 年 度，當 局 會 進 行 多 少 項 有 關 歧

視 和 平 等 機 會 的 研 究 ， 及 主 題 及 開 支 預 算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李 卓 人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7-08 年 度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平 機 會 ）進 行 了 兩 項 有 關 歧 視 和 平 等 機

會 事 宜 的 調 查 研 究。預 期 這 兩 項 研 究 會 在  2008 年 年 中 完 成。平 機 會 計 劃 在  2008-09
年 度 進 行 一 項 新 的 調 查 研 究 。  

2. 	 有 關 題 目 和 所 涉 及 開 支 如 下  – 

年 度 調 查 題 目 預 算 開 支（ 元 ）  

2007-08 	 公 眾 對 香 港 傳 媒 描 述 婦 女 的 手 法 的 意 見 調 查  880,000
(在 2006-07 年 度 展 開  ) 

平 等 機 會 意 識 意 見 調 查  2007 193,000 

2008-09 	 種 族 包 容 基 線 調 查  800,000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39 

問 題 編 號  

107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7-08 財 政 年 度，有 關 統 籌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的 聯 繫 工 作 的 詳 情 為 何 ？

在 2008-09 財 政 年 度 的 工 作 計 劃 及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梁 國 雄 議 員

答 覆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一 直 在 “一 個 中 國 　 的 原 則 和  “錢 七 條 　 的 框 架 下 處 理 涉

台 事 務 。 在  2007-08 年 度 ， 我 們 繼 續 加 強 與 台 灣 商 界 、 商 會 、 台 胞 團 體 及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的 聯 繫。此 外，為 了 讓 台 灣 同 胞 對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 和  “一 國 兩 制 　 的 落 實 情

況 有 更 深 的 認 識 ， 我 們 通 過 各 種 渠 道 支 持 港 台 交 流 ， 其 中 包 括 向 來 自 台 灣 的 訪 客

介 紹 香 港 最 新 的 情 況 。  

2. 以 往 幾 年，我 們 一 直 積 極 與 台 灣 各 界 人 士 交 往。我 們 曾 接 待 泛 藍 和 泛 綠 陣 營

的 台 灣 立 法 機 關 人 員 ， 也 接 待 過 台 灣 縣 市 級 的 官 員 ， 包 括 由 台 中 市 市 長 、 台 北 市

議 會 及 其 他 公 共 機 構 率 領 的 代 表 團。我 們 也 曾 為 台 灣 傳 媒 代 表、專 業 團 體、商 人 、

學 生 及 學 術 界 安 排 參 訪 活 動。這 些 措 施 有 助 加 強 台 灣 不 同 界 別 人 士 對 香 港 成 功 落

實 “一 國 兩 制 　 的 認 識 。  

3.  在 2008-09 年 度 ， 我 們 會 繼 續 統 籌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的 聯 繫 工 作 。 我 們 的 主 要

工 作 包 括  – 

(a)  	 就 港 台 關 係 事 宜 ，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聯 繫 ；  

(b)  	就 香 港 與 台 灣 的 文 化 和 經 貿 交 流 ， 向 其 他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提 供 意 見 和 協

助 ； 以 及  

(c) 	 促 進 港 台 交 流 ， 以 及 協 助 來 自 台 灣 的 有 關 訪 客 認 識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 和  
“一 國 兩 制 　 的 落 實 情 況 。  

4. 在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高 層 管 理 的 督 導 下，局 內 有  1 名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的 人

員 和  1 名 政 務 主 任 負 責 處 理 與 台 灣 有 關 的 工 作 以 及 其 他 事 務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40 

問 題 編 號  

1076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2008-09 年 特 別 事 項 中，有 關 在 社 會 上 推 動 廣 泛 討 論 及 致 力 凝 聚 共 識 ，

制 訂  2012 年 產 生 行 政 長 官 及 立 法 會 最 合 適 的 選 舉 方 法，這 方 面 工 作 的 具

體 工 作 時 間 表 及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梁 國 雄 議 員

答 覆 ：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政 制 發 展 專 題 小 組 於  2008 年 2 月 開 展 了 有 關  2012 年

行 政 長 官 和 立 法 會 產 生 辦 法 的 討 論 。 由 社 會 不 同 界 別 人 士 組 成 的 專 題 小 組 ， 可 作

為 一 個 推 動 公 眾 討 論 的 重 要 平 台 。 專 題 小 組 的 所 有 討 論 文 件 均 會 公 開 ， 方 便 社 會

人 士 進 行 討 論 。 此 外 ， 我 們 會 出 席 立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聽 取 議 員 對 這 議 題

的 意 見 ， 這 也 有 助 推 動 公 眾 的 討 論 。  

2. 我 們 希 望 專 題 小 組 可 於 本 年 年 中 左 右 完 成 討 論。根 據 專 題 小 組 的 總 結，我 們

會 於 本 年 第 四 季 歸 納 就 修 改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可 考 慮 的 方 案 ， 並 盡 早 作 下 一

輪 公 眾 諮 詢 ， 以 期 在 社 會 上 凝 聚 共 識 。  

3. 1 名 職 級 屬 首 長 級 第  2 點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及  1 名 政 務 主 任 負 責 為 專 題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和 支 援 。 在 編 製 預 算 時 ， 我 們 亦 已 在  2008-09 年 度 預 留 約  500 萬 元 ， 就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諮 詢 公 眾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41 

問 題 編 號  

109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較  2007-08 年 度 增 加 了  55.4%， 理 由 為 何 ？ 主 要 開 支

增 加 的 範 疇 是 什 麼 ？

提 問 人 ： 陳 方 安 生 議 員

答 覆 ：

 2008-09 年 度 綱 領  (2)的 撥 款 較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55.4%， 主 要 由

於 需 要 增 加 撥 款 ， 用 以 ：  

(a) 	 推 廣 《 基 本 法 》 ；  

(b) 	 加 強 對 政 制 事 務 及 相 關 發 展 的 支 援 服 務 ； 以 及  

(c) 	 增 加 對 內 地 事 務 和 其 他 工 作 項 目 的 支 援 ， 包 括 為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進 行 初 期 籌 備 工 作，以 及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十 二 五 」規 劃。  

2. 主 要 增 加 開 支 的 範 疇 如 下 ：  

(a) 推 廣 《 基 本 法 》 製 作 電 視 紀 錄 片、劇 集、巡 迴 展 和 嘉 年 華 會  

(b) 政 制 事 務 和 相 關 發 展 為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政 制 發 展 專 題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和 支 援 ， 為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以 及 加 強 本 局 的 行 政 支 援 ，

使 運 作 順 暢  

(c) 內 地 事 務 和 其 他 工 作 就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的

項 目 籌 備 工 作 提 供 行 政 和 後 勤 支 援，加 強 與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的 聯 繫 和 溝 通，以 及 進 行 調 研，以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十 二 五 」規 劃，加 強 對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的 支 援 等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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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打 算 在  2008 年 的 立 法 會 選 舉 投 入 多 少 資 源 ？ 請 詳 列 細 則 。 當 局 會 撥

多 少 錢 進 行 新 選 民 登 記 ， 以 及 鼓 勵 市 民 踴 躍 投 票 ？

提 問 人 ： 陳 方 安 生 議 員

答 覆 ：

為 籌 備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現 正 與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 選

管 會 ） 緊 密 合 作 ， 進 行 所 需 的 籌 備 工 作 ， 包 括 草 擬 有 關 選 舉 的 法 例 及 檢 討 各 項 選

舉 安 排。我 們 亦 正 協 調 各 政 府 部 門 在  2008 年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和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宣 傳 工 作 。  

2. 這 些 職 務 是 本 局 有 關 選 舉 政 策 工 作 的 其 中 一 個 部 分，並 由 本 局 現 有 編 制 內 的

人 手 執 行 。  

3. 選 管 會 的 法 定 職 責 包 括 進 行 和 監 督 選 舉。選 舉 事 務 處 會 為 選 管 會 提 供 所 需 支

援 ， 以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有 關 舉 行 選 舉 的 開 支 ， 會 由 選 舉 事 務 處 承 擔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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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鑒 於 香 港 與 內 地 商 貿 頻 仍 發 展 ， 綱 領  3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開 支 增 長 只 有  
1.2%， 比 對 綱 領  1 局 長 辦 公 室 的 一 倍 增 長 ， 及 綱 領  2 的 過  50%的 增 長 ，

不 成 比 例 ， 請 問 原 因 為 何 ？

提 問 人 ： 陳 方 安 生 議 員

答 覆 ：

就 綱 領 (1)方 面 ， 2008-09 年 度 的 撥 款 較  2007-08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的  530 萬 元 增

加 了  560 萬 元 ， 增 幅 為  105.7%。 這 主 要 由 於 需 要 增 加 薪 酬 及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的 撥

款 ， 用 以 開 設  1 個 副 局 長 、  1 個 政 治 助 理 ， 以 及  1 個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 。  

2. 就 綱 領 (2)方 面 ， 2008-09 年 度 的 撥 款 為  7,800 萬 元 ， 相 對 於  2007-08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的  5,020 萬 元 ， 增 幅 為  55.4%， 主 要 由 於 需 要 增 加 撥 款 ， 用 以 推 廣 《 基 本

法 》 ； 為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作 準 備 ； 為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 十 二

五 」 規 劃 ； 為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以 及 開 設 新 職 位 ， 以 加 強 對

上 述 工 作 項 目 的 支 援 。  

3. 至 於 綱 領 (3)，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在  2007-08 年 度 獲 額 外 資 源 ， 用 以 舉 辦 多 項 活

動，以 慶 祝 香 港 特 區 成 立 十 周 年。在  2008-09 年 度，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獲 撥  1.2 億 元 ，

相 對 於  2007-08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的  1.186 億 元 ， 增 幅 達  1.2%。 如 果 在  2007-08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中 撇 除 十 周 年 慶 祝 活 動 的 一 次 過 撥 款 （  846.5 萬 元 ） ， 則 在  2008-09 年

度 的 實 質 增 幅 應 為  9%。 再 者 ， 值 得 留 意 的 是 ， 增 加 綱 領  (2)項 下 有 關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和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 十 二 五 」 規 劃 方 面 的 撥 款 ， 也 有 助

加 強 我 們 在 內 地 事 務 上 的 工 作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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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 年 是 中 國 奧 運 年 ， 為 何 沒 有 利 用 機 會 ， 在 綱 領  (3)內 撥 資 源 ， 加 強 宣

傳 香 港 經 貿 及 各 方 面 在 內 地 的 宣 傳 ？

提 問 人 ： 陳 方 安 生 議 員

答 覆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加 強 與 內 地 的 經 貿 聯 繫 和 提 升 他 們 的 投

資 推 廣 職 能 ； 以 及 宣 傳 香 港 作 為 一 個 可 靠 的 貿 易 伙 伴 和 營 商 的 首 選 地 點 。 我 們 會

利 用 機 會 ， 參 與 由 內 地 對 口 單 位 主 辦 的 各 項 與  2008 年 北 京 奧 運 有 關 的 活 動 ， 作

出 配 合 ， 並 藉 此 宣 傳 香 港 的 優 勢 和 吸 引 之 處 。  

2. 在 2008-09 年 度，在 綱 領  (3)項 下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所 獲 撥 款 將 較  2007-08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進 一 步 增 加  1.2%。這 項 增 幅 已 考 慮 到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運 作 需 要，包 括  2008
年 北 京 奧 運 會 所 帶 來 的 機 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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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08-09 年 度 預 算 案 第  141 段 指 出，政 府 將 會 撥 出  800 萬 元

成 立 及 營 運  4 個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支 援 服 務 中 心，及 預 留  1600 萬 元 作 這 些 中

心 來 年 的 營 運 開 支 。 就 此 ， 請 當 局 告 知 ：  

(a) 	 該 4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選 址 在 何 處 ？  

(b) 	 該 等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的 成 立 及 營 運 的 具 體 安 排 為 何 ？  

(c) 	 那 個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制 訂 或 執 行 上 述 款 項 的 財 務 安 排 ？  

(d) 	 非 政 府 組 織 或 團 體 有 否 機 會 使 用 上 述 款 項 、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的 場 地 或

設 施 舉 辦 相 關 的 活 動 或 提 供 相 關 的 服 務 ？ 如 有 ， 具 體 安 排 為 何 ？ 如

無 ， 原 因 為 何 ？

提 問 人 ： 吳 靄 儀 議 員

答 覆 ：

四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策 略 性 地 分 佈 於 本 港 不 同 地 點，特 別 是 一 些 較 多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聚 居 的 地 區 。 按 我 們 的 初 步 計 劃 ， 其 中 兩 個 將 設 於 新 界 ， 另 九 龍 和 港 島 將

各 設 一 個 。  

2.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並 由 政 府 提 供 財 政 資 助。我 們 現 正 擬 訂

有 關 安 排 ， 並 會 負 責 統 籌 項 目 的 推 行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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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擬 在 內 地（ 特 別 是 選 定 的 省、區 及 直 轄 市 ）推 廣 香 港 的 專 業 服 務 業 。

請 說 明 計 劃 詳 情 和 涉 及 的 各 項 開 支 。

提 問 人 ： 田 北 俊 議 員

答 覆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在 經 貿 方 面 的 其 中 一 項 宗 旨 是 在 內 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 益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推 進 有 關 工 作 。 他 們 主 動 接 觸 在 有 關 地

區 的 香 港 投 資 者 ／ 業 界 人 士 ， 通 過 適 當 渠 道 ， 跟 進 共 同 關 注 的 事 項 ； 協 助 香 港 投

資 者 ／ 業 界 人 士 取 得 內 地 營 商 的 資 料 ， 特 別 是 有 關 新 法 規 和 政 策 的 資 料 ； 以 及 協

助 安 排 貿 易 代 表 團 訪 問 內 地 等 。  

2. 上 述 工 作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 是 在  2008-09 年 度 盡 量 利 用 機 會 ， 適 當 地 把 推

廣 香 港 專 業 服 務 的 元 素 融 入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所 舉 辦 的 各 項 活 動 ， 包 括 座 談 會 、 展

覽、工 作 坊 和 演 講。駐 內 地 辦 事 處 也 會 尋 找 機 會，舉 辦 旨 在 推 廣 專 業 服 務 的 活 動 ，

配 合 有 關 專 業 界 別 ， 以 及 選 定 的 省 、 區 及 直 轄 市 的 需 要 和 情 況 。 計 劃 中 的 活 動 包

括 舉 辦 有 關 香 港 現 代 服 務 業（ 包 括 那 些 已 列 入 在《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 內 的 服 務 業 ） 的 座 談 會 和 工 作 坊 ， 以 及 安 排 貿 易 考 察 團 前 往 選 定

的 內 地 省 市 等。在 過 程 中，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與 相 關 的 香 港 專 業 界 別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3. 在 2008-09 年 度 ， 在 綱 領  (3)下 已 預 留  9,920 萬 元 ， 以 供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進 行 聯

絡 、 經 貿 和 投 資 推 廣 的 工 作 。 在 內 地 推 廣 香 港 專 業 服 務 是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其 中 一 項

重 要 工 作 和 職 能。所 涉 及 開 支 不 能 單 獨 計 算，並 會 在 上 述  9,920 萬 元 撥 款 內 吸 納。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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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有 否 為 粵 港 澳 三 地 進 一 步 的 融 合 ， 包 括 粵 方 近 期 計 劃 推 動 的 粵 港 澳

合 作 區 研 究 ， 制 訂 出  2008 年 的 計 劃 ， 以 及 統 籌 各 政 策 局 的 相 關 工 作 的 安

排 ？ 涉 及 的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特 區 政 府 向 來 重 視 與 廣 東 省 和 澳 門 的 合 作 關 係 。 粵 港 兩 地 政 府 在  1998 年 共

同 成 立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 議 ， 積 極 推 動 各 方 面 的 合 作 項 目 。  

2. 特 區 政 府 與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亦 達 成 共 識，進 一 步 加 強 合 作 和 設 立 聯 絡 員 制 度 ，

便 利 港 澳 對 口 部 門 直 接 溝 通 和 交 流 ， 積 極 推 展 合 作 項 目 。  

3. 行 政 長 官 與 廣 東 省 省 委 書 記 在 今 年  1 月 及  3 月 會 面，就 進 一 步 加 強 粵 港 合 作

進 行 探 討。廣 東 省 省 委 書 記 提 出 希 望 可 以 用 創 新 思 維 在 各 個 領 域 深 化 粵 港 合 作 關

係 ， 廣 東 省 並 已 就 此 開 始 進 行 研 究 。 特 區 政 府 各 有 關 部 門 正 積 極 配 合 有 關 的 研 究

工 作 ， 希 望 藉 此 提 升 粵 港 合 作 的 層 次 ， 進 一 步 達 至 雙 贏 的 發 展 方 向 。  

4. 我 們 已 成 立 內 地 事 務 聯 絡 辦 公 室 去 推 進 粵 港 合 作 及 其 他 事 項。我 們 的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也 會 進 一 步 推 動 粵 港 合 作 的 工 作 。  

5. 2008-09 年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已 預 留 約  140 萬 元 的 部 門 開 支 ， 作 為 推 動 粵

港 澳 合 作 的 項 目 經 費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48 

問 題 編 號  

185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如 何 充 分 發 揮 本 港 對 台 灣 機 構 及 人 士 的 現 有 溝 通 及 合 作 機 制 ， 加 強

讓 台 灣 人 士 了 解 本 港 及 內 地 的 事 務 ？ 預 算  2008 年 在 統 籌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聯 繫 的 工 作 ， 具 體 的 計 劃 及 安 排 ， 以 及 相 關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一 直 在 “一 個 中 國 　 的 原 則 和  “錢 七 條 　 的 框 架 下 處 理 涉

台 事 務 。 在  2007-08 年 度 ， 我 們 繼 續 加 強 與 台 灣 商 界 、 商 會 、 台 胞 團 體 及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的 聯 繫。此 外，為 了 讓 台 灣 同 胞 對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 和  “一 國 兩 制 　 的 落 實 情

況 有 更 深 的 認 識 ， 我 們 通 過 各 種 渠 道 支 持 港 台 交 流 ， 其 中 包 括 向 來 自 台 灣 的 訪 客

介 紹 香 港 最 新 的 情 況 。  

2. 這 些 活 動 有 助 促 進 港 台 的 聯 繫 和 交 流 ， 例 如  – 

(a)  	 以 往 幾 年 ， 我 們 一 直 積 極 與 台 灣 各 界 人 士 交 往 。 我 們 曾 接 待 泛 藍 和 泛

綠 陣 營 的 台 灣 立 法 機 關 人 員 ， 也 接 待 過 台 灣 縣 市 級 的 官 員 ， 包 括 由 台

中 市 市 長 、 台 北 市 議 會 及 其 他 公 共 機 構 率 領 的 代 表 團 。 我 們 也 曾 為 台

灣 傳 媒 代 表 、 專 業 團 體 、 商 人 、 學 生 及 學 術 界 安 排 參 訪 活 動 。 這 些 措

施 有 助 加 強 台 灣 不 同 界 別 人 士 對 香 港 成 功 落 實  “一 國 兩 制 　 的 認 識 ；  

(b)  	我 們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保 持 聯 繫 ， 這 有 助 促 進 彼 此 了 解 和 交 流 ； 以 及  

(c)  	 我 們 與 台 灣 的 相 關 機 構 聯 繫 ， 更 順 暢 地 處 理 一 些 個 別 事 宜 ， 例 如 在 食

物 安 全 方 面 交 換 資 料 。  

3.  在 2008-09 年 度 ， 我 們 會 繼 續 統 籌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的 聯 繫 工 作 。 我 們 的 主

要 工 作 包 括  – 

(a)  	就 港 台 關 係 事 宜 ，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聯 繫 ；  

(b)  	就 香 港 與 台 灣 的 文 化 和 經 貿 交 流 ， 向 其 他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提 供 意 見 和 協

助 ； 以 及  

(c)  	促 進 港 台 交 流 ， 以 及 協 助 來 自 台 灣 的 有 關 訪 客 認 識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 和

“ 一 國 兩 制 　 的 落 實 情 況 。



 

 

 

  

 

 

4. 在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高 層 管 理 的 督 導 下 ， 局 內 有  1 名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的

人 員 和  1 名 政 務 主 任 負 責 處 理 與 台 灣 有 關 的 工 作 以 及 其 他 事 務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49 

問 題 編 號  

186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按 個 案 所 涉 及 的 條 例 ， 列 出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在  2007 年 主 動 調 查 的 個

案 、 個 案 內 容 ， 以 及 作 出 主 動 調 查 的 原 因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平 機 會 ）所 作 的 主 動 調 查，是 為 跟 進 有 關 指 稱 違 反 反 歧 視

條 例 的 個 案 ， 特 別 是 針 對 資 料 提 供 者 不 願 提 出 正 式 投 訴 的 個 案 。  

2. 在 2007 年，平 機 會 主 動 進 行 了  65 項 這 類 調 查。所 涉 及 的 條 例 和 內 容 分 類 如

下 －

僱 傭 貨 品 和 服 務 處 所 通 道

提 供

《 性 別 歧 視 條 例 》  13 3 0 

《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  0 20 28 

《 家 庭 崗 位 歧 視 條 例 》  0 1 0 

總 數  13 24 28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50 

問 題 編 號  

186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按 個 案 所 涉 及 的 條 例 ， 列 出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透 過 調 解 成 功 處 理 的 個 案

數 目 。 並 請 提 供 現 時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負 責 調 解 服 務 的 人 手 數 目 及 職 級 ，

以 及 調 解 每 個 個 案 的 平 均 成 本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有 關 統 計 數 字 如 下  – 

《性別歧視 《殘疾歧視 《家庭崗位 總數

條例》 條例》 歧視條例》

成 功 調 解 個 案 的 數 目  62 127 6 195 

2. 調 解 投 訴 所 涉 及 的 工 作 是 由 平 機 會 投 訴 事 務 科 內  23 名 工 作 人 員 和 支 援 人 員

負 責 。 由 於 有 關 工 作 屬 於 平 機 會 相 關 人 員 職 務 的 一 部 份 ， 我 們 無 法 就 這 項 工 作 提

供 開 支 分 項 或 每 宗 個 案 的 平 均 開 支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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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編 號  

186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6-07 及 2007-08 兩 年，向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提 出 投 訴 並 獲 法 律 援 助 的

個 案 ， 以 及 提 交 法 院 處 理 的 個 案 ， 平 均 每 個 個 案 的 開 支 分 別 是 多 少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雖 然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平 機 會 ）會 就 某 些 個 案 聘 請 私 人 執 業 律 師， 提 供 法 律

意 見 和 在 法 律 程 序 中 代 表 投 訴 人，但 在 提 供 法 律 協 助 和 提 交 個 案 予 法 庭 處 理 方 面

所 涉 及 的 大 部 分 工 作 ， 都 是 由 平 機 會 法 律 服 務 科 人 員 負 責 。 因 此 ， 本 局 不 能 從 平

機 會 的 法 律 費 用 開 支 中 計 算 每 宗 獲 法 律 協 助 個 案 或 提 交 法 庭 處 理 個 案 的 平 均 開

支 。

姓 名 ：

職 銜 ：

日 期 ：  

羅智光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52 

問 題 編 號  

186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分 別 列 出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的 人 手 數 目 和 編

制 ， 以 及 兩 個 機 構 中 薪 酬 不 低 於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薪 級 起 點 的 人 手 數 目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 平 機 會 ） 目 前 的 人 手 數 目 和 編 制 ， 分 別 是  66 和 70， 其 中  
3 名 人 員 的 薪 酬 不 低 於 政 府 首 長 級 薪 級 的 起 薪 點。此 外，平 機 會 聘 有  10 名 臨 時 僱

員 ， 以 應 付 調 查 帶 來 的 額 外 工 作 量 ， 並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支 援 服 務 。  

2.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 公 署 ） 目 前 的 人 手 數 目 為  40， 而 編 制 內 設 有  39 個

職 位 ， 其 中  3 名 人 員 的 薪 酬 不 低 於 政 府 首 長 級 薪 級 的 起 薪 點 。 公 署 也 聘 用  8 名 臨

時 僱 員 ， 以 應 付 調 查 、 法 律 和 文 書 方 面 的 額 外 工 作 量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53 

問 題 編 號  

186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列 出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在  2005-06、 2006-07 及 2007-08 年 度 所 進 行 的 研

究 題 目 及 進 展 ， 以 及 所 涉 及 人 手 及 開 支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平 機 會 ）在  2005-06，2006-07 及 2007-08 年 度 委 託 進 行 的

調 查 研 究 分 述 如 下  – 

調 查 題 目 展 開 研 究 進 展 開 支  
的 年 度 (元 ) 

香 港 家 庭 友 善 僱 用 政 策 及 2005-06 已 完 成  253,000
措 施 意 見 調 查  

公 眾 對 香 港 傳 媒 描 述 婦 女 2006-07 研 究 中 ， 預 期 在  880,000
的 手 法 的 意 見 調 查  2008 年 年 中 完 成  

平 等 機 會 意 識 意 見 調 查  2007-08 研 究 中 ， 預 期 在  193,000 
2007 2008 年 年 中 完 成  

2. 上 述 調 查 全 部 外 判 給 學 術 或 專 業 研 究 機 構，並 由 平 機 會 政 策 及 研 究 組 監 督 。

有 關 監 督 工 作 屬 於 平 機 會 相 關 員 工 職 務 的 一 部 份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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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編 號  

186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在  2007-2008 年 曾 舉 辦 多 少 次 大 型 活 動，請 列 出 每 次 大 型

活 動 的 開 支 及 出 席 人 數 。 其 中 有 多 少 次 曾 資 助 內 地 或 海 外 機 構 人 士 來 港

出 席 有 關 活 動 ？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7-08 年 度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主 辦 的 大 型 活 動 如 下  – 

活 動 參 加 者 開 支  
(元 ) 

1.  	 「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十 年 研 討 會  250 320,000 

2.  	 「 平 等 機 會 多 元 共 融 行 動 」頒 超 過  300 13,000 
獎 禮

3.  	 平 等 機 會 之 友：三 個 主 題 座 談 超 過  200 34,000 
會

4.  	 平 等 機 會 青 少 年 師 友 計 劃  500 102,000 

5.  	 為 學 生 舉 辦 有 關 平 等 機 會 的 60 000 950,000 
公 眾 教 育  

2. 上 述 活 動 中，只 有「 殘 疾 歧 視 條 例 」十 年 研 討 會 涉 及 資 助 內 地 ／ 海 外 參 加 者。  
57,300 元 的 開 支 是 用 以 支 付 該 等 參 加 者 的 住 宿 、 交 通 和 膳 食 津 貼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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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列 出  2007 年 處 理  402 宗 涉 及 種 族 關 係 的 查 詢 、 投 訴 個 案 的 人 手 、 職 級

和 開 支 、 有 關 查 詢 的 性 質 以 及 處 理 的 進 度 。 在  2008 年 的 預 算 案 中 有 否 預

留 開 支 ， 作 為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通 過 後 實 施 法 例 的 用 途 ？ 若 有 ， 請 告 知 有 關

金 額 及 開 支 分 項 、 預 留 作 進 行 公 眾 教 育 、 為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提 供 資 訊 的 開

支 ， 及 預 計 將 聘 請 的 人 手 和 職 級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種 族 關 係 組 負 責 舉 辦 活 動 和 支 援 服 務，以 促 進 種 族 和 諧。查 詢 和 投 訴 熱 線 的

運 作 是 該 組 其 中 一 項 職 務 。 我 們 並 沒 有 就 處 理 查 詢 和 投 訴 所 涉 及 開 支 分 開 計 算 。  

2. 在 2007 年 ， 種 族 關 係 組 處 理 的  402 宗 個 案 中 ，  387 宗 是 查 詢 該 組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和 公 共 服 務 的 資 料 ， 其 餘  15 宗 為 聲 稱 遭 種 族 歧 視 的 投 訴 。 除 兩 宗 投 訴 個 案

仍 在 審 理 中 外 ， 其 他  400 宗 個 案 均 已 妥 善 處 理 和 解 決 。  

3. 根 據《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草 案 》，當 草 案 成 為 法 例 後，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平 機 會 ）

將 負 責 執 行 新 法 例 ， 以 及 促 進 平 等 機 會 和 種 族 和 諧 。 政 府 已 預 留 撥 款  600 萬 元 供

籌 備 預 期 在 草 案 通 過 後 的 工 作 。 在 制 定 新 條 例 後 ， 平 機 會 將 獲 額 外 的 經 常 撥 款 ，

以 便 執 行 法 定 職 務 。 撥 予 平 機 會 的 經 常 撥 款 將 由 本 局 的 開 支 封 套 中 轉 撥 ， 數 額 則

會 另 行 釐 訂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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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促 進 公 眾 對 種 族 和 諧 及 平 等 的 認 識 而 推 行 的 教 育 工 作，當 局 在  2008-09
年 預 留 多 少 開 支 ？ 有 否 預 留 資 源 ， 將 相 關 資 訊 翻 譯 為 多 種 少 數 族 裔 語

言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8-09 年 度，用 以 促 進 對 種 族 和 諧 及 平 等 的 認 識 而 推 行 的 教 育 工 作 的 建

議 撥 款 約 為  280 萬 元 。  

2. 此 外， 我 們 預 留 財 政 撥 款，提 供 其 他 支 援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的 服 務，例 如 社 區 發

展 及 支 援 小 組 、 語 言 培 訓 班 、 青 少 年 文 化 交 流 與 融 合 學 習 計 劃 、 在 機 場 提 供 流 動

資 訊 服 務 以 及 專 為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而 設 的 電 台 節 目 。  

3. 至 於 宣 傳 工 作 方 面，一 般 而 言，宣 傳 和 公 眾 教 育 的 資 料 都 是 以 中 英 文 印 製 和

發 放 。 遇 有 為 了 少 數 族 裔 利 益 而 設 的 特 別 支 援 措 施 ， 我 們 會 把 相 關 資 料 翻 譯 成 對

象 的 語 言。例 如，我 們 所 派 發 的 給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的 服 務 指 南，是 以 八 種 語 言 印 製 ，

包括英 文 、 印 尼 文 、 菲 律 賓 文 、 泰 文 、 斯 里 蘭 卡 文 、 印 度 文 、 尼 泊 爾 文 和 巴 基 斯

坦 文 。 有 關 種 族 關 係 組 查 詢 和 投 訴 熱 線 的 使 用 指 南 ， 則 備 有 中 文 、 英 文 、 泰 文 、

印 尼 文 、 尼 泊 爾 文 和 巴 基 斯 坦 文 版 本 。 我 們 也 資 助 為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而 設 的 電 台 節

目 ， 每 周 均 以 烏 爾 都 語 （ 即 巴 基 斯 坦 國 語 ） 、 尼 泊 爾 語 及 印 尼 語 廣 播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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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列 出 在  2005-06、 2006-07、 2007-08 年 度 ， 政 府 在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草 案 的

立 法 及 諮 詢 工 作 方 面 所 調 撥 的 人 手 和 開 支 、 在 立 法 會 以 外 諮 詢 的 團 體 數

目 及 次 數 目 、 在 中 小 企 方 面 進 行 了 多 少 次 諮 詢 ， 以 及 曾 諮 詢 哪 些 族 裔 的

人 士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草 案 》的 立 法 和 諮 詢 所 涉 及 的 工 作 原 由 民 政 事 務 局 人 員 作 為

其 本 身 職 責 一 部 份 推 行 ， 自  2007 年 7 月 1 日 政 府 總 部 重 組 後 ， 這 項 工 作 轉 由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推 行 。 我 們 沒 有 就 所 涉 及 的 人 手 和 開 支 分 開 計 算 。  

2. 在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種 族 歧 視 條 例 草 案 》前，政 府 曾 在  2004 年 9 月 至  2005 年 
2 月 進 行 廣 泛 公 眾 諮 詢 。 在 該 次 諮 詢 中 ， 我 們 接 獲 社 會 各 界 共  240 份 書 面 意 見 。

諮 詢 期 內 ， 政 府 官 員 並 出 席  67 次 會 議 、 座 談 會 、 論 壇 和 簡 介 會 以 諮 詢 不 同 組 織

和 團 體 ， 其 中 涵 蓋 了 不 同 的 少 數 族 裔 社 群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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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政 府 在  2007-08 年 用 作 推 廣 個 人 權 利 的 工 作 的 開 支，資 助 民 間 組 織 或 私 人

機 構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的 開 支 分 別 是 多 少 ？  2008-2009 年 預 算 將 撥 出 多 少 資

源 和 人 手 推 廣 有 關 公 眾 教 育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政 府 負 責 推 行 各 類 活 動 和 措 施 ， 以 促 進 個 人 權 利 。 這 包 括 宣 傳 、 公 眾 教 育 、

資 助 非 政 府 組 織 所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運 作 熱 線，答 覆 查 詢 和 處 理 投 訴。在  2007-08
年 度 ， 這 些 活 動 和 措 施 的 開 支 約 為  1,340 萬 元 ， 不 包 括 個 人 薪 酬 撥 款 。 這 筆 款 項

中 ， 870 萬 元 是 用 於 資 助 非 政 府 組 織 和 私 人 機 構 ， 以 促 進 種 族 和 諧 和 平 等 、 兒 童

權 利 及 不 同 性 傾 向 人 士 的 平 等 機 會 。  

2. 在 2008-09 年 度 ， 預 算 公 眾 教 育 和 促 進 個 人 權 利 的 開 支 總 額 為  1,370 萬 元 ，

不 包 括 個 人 薪 酬 撥 款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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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列 出 在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年 度 及  2008-09 年 預 算 中 ，

政 府 就 提 交  5 條 人 權 公 約 的 報 告 及 出 席 聯 合 國 相 關 會 議 的 年 份 、 出 席 會

議 的 地 點 、 人 手 及 職 級 ， 以 及 開 支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現 把 所 需 資 料 按 年 份 順 序 分 述 如 下  – 

2.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就《 經 濟、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利 的 國 際 公 約 》的 第 二 份 報 告 已 納 入

中 國 提 交 聯 合 國 的 第 一 份 報 告 內 ， 並 於  2003 年 6 月 提 交 聯 合 國 。 有 關 的 聯 合 國

審 議 會 在  2005 年 4 月 27 至 29 日 於 聯 合 國 日 內 瓦 辦 事 處 舉 行。出 席 的 人 員 計 有  1
名 首 長 級 甲 一 級 政 務 官（ 署 理 ）、  1 名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1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和  1
名 首 席 新 聞 主 任、  1 名 法 律 專 員 和  1 名 政 府 律 師。出 席 會 議 的 開 支 為  176,476 元 。

此 外 ， 出 席 的 人 員 還 有 前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 社 會 福 利 署 、 勞 工 處 和 房 屋 署 的 代

表 。 他 們 出 席 會 議 的 開 支 分 別 由 各 所 屬 政 策 局 支 付 。  

3.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就《 兒 童 權 利 公 約 》的 第 一 份 報 告 已 納 入 中 國 提 交 聯 合 國 的 第

二 份 報 告 內 ， 並 於  2003 年 6 月 提 交 聯 合 國 。 有 關 的 聯 合 國 審 議 會 在  2005 年 9 月 
19 至 20 日 於 聯 合 國 日 內 瓦 辦 事 處 舉 行 。 出 席 的 人 員 計 有  1 名 首 長 級 乙 一 級 政 務

官、1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1 名 首 席 新 聞 主 任、  1 名 副 法 律 專 員 和  1 名 高 級 政 府 律 師。

出 席 會 議 的 開 支 為  94,827 元。此 外，出 席 的 人 員 還 有 前 教 育 統 籌 局 和 　 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的 代 表 。 他 們 出 席 會 議 的 開 支 分 別 由 所 屬 政 策 局 支 付 。  

4.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於  2005 年 1 月 就 《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 際 公 約 》 向 聯 合 國

提 交 第 二 份 報 告 。 有 關 的 聯 合 國 審 議 會 在  2006 年 3 月 20 至 21 日 於 紐 約 聯 合 國

總 部 舉 行。出 席 的 人 員 計 有  1 名 首 長 級 甲 一 級 政 務 官、  1 名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1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1 名 首 席 新 聞 主 任 、  1 名 法 律 專 員 和  1 名 政 府 律 師 。 出 席 會 議

的 開 支 為  221,113 元 。 此 外 ， 出 席 的 人 員 還 有 前 政 制 事 務 局 和 保 安 局 的 代 表 。 他

們 出 席 會 議 的 開 支 分 別 由 所 屬 政 策 局 支 付 。  

5.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就《 禁 止 酷 刑 和 其 他 殘 忍、不 人 道 或 有 辱 人 格 的 待 遇 或 處 罰 公

約 》的 第 二 份 報 告 已 納 入 中 國 提 交 聯 合 國 的 第 四 和 第 五 份 綜 合 報 告 內，並 於  2006
年 6 月 提 交 聯 合 國 。 據 我 們 了 解 ， 有 關 的 聯 合 國 審 議 會 可 能 在  2008 年 11 月 於 聯



 

 

 

 

 

  

 

 

合 國 日 內 瓦 辦 事 處 舉 行 。 我 們 已 在  2008-09 年 度 預 留  332,000 元 ， 用 以 支 付 出 席

會 議 的 開 支 。  

6.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就《 消 除 一 切 形 式 種 族 歧 視 國 際 公 約 》的 第 二 份 報 告 將 納 入 中

國 提 交 聯 合 國 的 第 十 至 十 三 份 綜 合 報 告 內 ， 並 快 將 於  2008 年 內 提 交 聯 合 國 。 有

關 審 議 會 的 舉 行 日 期 和 地 點 仍 有 待 聯 合 國 安 排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60 

問 題 編 號  

187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財 政 預 算 案 提 及 預 留 超 過  2000 萬 元 在 社 會 不 同 層 面 加 強 推 廣 基 本 法 ， 有

關 服 務 將 由 哪 個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 由 哪 個 政 府 部 門 或 機 制 負 責 審 批 有 關 款

項 的 使 用 ？ 為 期 多 久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回 歸 以 來 ， 我 們 一 直 透 過 公 民 教 育 、 學 校 教 育 和 公 務 員 培 訓 來 推 廣 《 基 本

法 》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是 負 責 統 籌 推 廣 工 作 的 決 策 局 ， 而 民 政 事 務 局 、 教 育 局

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等 則 運 用 本 身 的 財 政 預 算 ， 在 其 負 責 的 範 疇 內 舉 辦 推 廣 活 動 。 除

此 之 外 ， 我 們 也 預 留 撥 款 ， 以 個 別 項 目 為 單 位 資 助 社 區 組 織 舉 辦 《 基 本 法 》 推 廣

活 動 。  

2. 政 府 在  1998 年 1 月 成 立 基 本 法 推 廣 督 導 委 員 會 （ 基 廣 會 ） ， 由 政 務 司 司 長

擔 任 主 席 ， 就 本 地 和 海 外 推 廣 《 基 本 法 》 工 作 的 整 體 計 劃 和 策 略 提 供 提 引 。 所 有

政 府 推 廣 活 動 及 受 資 助 項 目 都 會 向 基 廣 會 呈 報 。 我 們 會 根 據 個 別 推 廣 計 劃 的 優

點 、 成 本 效 益 和 創 意 等 因 素 評 審 有 關 資 助 建 議 ， 並 會 考 慮 有 關 團 體 過 往 舉 辦 同 類

活 動 的 經 驗 和 聲 譽 。 所 有 受 資 助 的 團 體 都 必 須 恪 守 相 關 內 部 指 引 ， 以 及 定 期 提 交

財 務 報 告 以 供 審 核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61 

問 題 編 號  

199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7 年 ， 駐 京 辦 ／ 駐 粵 經 貿 辦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共 處 理 了  20 941 宗 查

詢 ， 較  2006 年 增 加  15%。 這 些 查 詢 屬 何 性 質 ？ 請 提 供 查 詢 個 案 的 分 類

數 字。在 處 理 查 詢 時 遇 到 甚 麼 困 難 ？ 鑑 於 跨 境 活 動 日 見 頻 繁，政 府 會 否

增 撥 資 源 給 這 些 辦 事 處 ？

提 問 人 ： 陳 智 思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7 年，駐 北 京 辦 事 處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粵 辦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所 處 理 的 查 詢 的 性 質 和 數 目 大 致 可 分 為 下 列 幾 類 ：

查 詢 性 質 查 詢 數 目  

1.  有 關 香 港 入 境 事 宜（ 旅 遊、就 業、投 資、教 育 、

培 訓 、 過 境 、 居 留 等 ） 及 相 關 政 策  
18 248 

2.  有 關 簽 發 香 港 身 分 證 和 旅 遊 證 件 及 相 關 政 策  2 079 

3.  其他（包括查核個人申請的進度，查詢香港入境事

務處的地址和網址，過境救護車和靈車運送服務的

資料，聯絡內地法律專業團體的資料，查詢有關在

內地被拘留和被捕的法律事宜）  

614 

總 數 ：  20 941 

2. 由 於 大 部 分 查 詢 都 是 關 於 一 般 的 入 境 政 策 和 事 宜，駐 京 辦 和 駐 粵 辦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去 年 在 處 理 這 些 查 詢 方 面 並 無 遇 到 特 別 困 難 。 儘 管 預 計 查 詢 數 字 會 上 升 ， 但

兩 個 辦 事 處 會 通 過 簡 化 程 序 和 靈 活 調 配 現 有 資 源 ， 盡 力 應 付 。 相 關 的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繼 續 推 廣 其 入 境 事 務 組 的 工 作 ， 以 增 進 公 眾 對 有 關 服 務 的 認 識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62 

問 題 編 號  

201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及 設 於 廣 東、成 都 及 上 海 的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的

人 員 編 制 分 別 為 何 ？ 較  2007-08 年 度 有 何 增 減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8-09 年 度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 駐 京 辦 ） 的 編 制 包 括  3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 即

主 任 、 副 主 任 和 助 理 主 任 ）和  14 名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即  1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1 名 首

席 貿 易 主 任 、  2 名 貿 易 主 任 、  1 名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名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3 名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名 總 新 聞 主 任 、  1 名 新 聞 主 任 、  1 名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  1 名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和  1 名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駐 京 辦 另 在 當 地 聘 用  25 名 僱 員，協 助 執 行 職 務 。  

2. 在 2008-09 年 度 ，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粵 辦  )的 編 制 包 括  1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和 11 名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即  1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2 名 首 席 貿 易 主 任、  3 名 貿 易 主 任 、  
1 名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1 名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2 名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和  1 名 首 席 新 聞

主 任 ） 。 駐 粵 辦 另 在 當 地 聘 用  19 名 僱 員 ， 協 助 執 行 職 務 。  

3. 在 2008-09 年 度 ， 駐 上 海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上 海 辦  )的 編 制 包 括  1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和  6 名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 即  1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1 名 首 席 貿 易 主 任 、  2 名 貿 易

主 任、  1 名 高 級 新 聞 主 任 和  1 名 出 任 有 時 限 職 位 的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該 職 位 將 於  2008
年 7 月 到 期 撤 銷  )） 。 駐 上 海 辦 另 在 當 地 聘 用  9 名 僱 員 ， 協 助 執 行 職 務 。  

4. 在 2008-09 年 度 ，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成 都 辦  )的 編 制 包 括  1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和  5 名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 即  1 名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2 名 貿 易 主 任 、  1 名 高 級 新 聞

主 任 和  1 名 出 任 有 時 限 職 位 的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該 職 位 將 於  2008 年 7 月 到 期 撤

銷 )） 。 駐 成 都 辦 另 在 當 地 聘 用  8 名 僱 員 ， 協 助 執 行 職 務 。  

5. 除 上 文 提 及 ， 兩 個 在 駐 上 海 辦 及 駐 成 都 辦 下 將 會 在  2008 年 7 月 到 期 撤 銷 的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有 時 限 職 位 外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2008-09 年 度 的 編 制 與  2007-08 年 度

的 相 同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63 

問 題 編 號  

201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該 綱 領  2008-09 年 度 會 淨 增 加  15 個 職 位 ， 具 體 安 排 為 何 ？ 新 增 職 位 的 職

責 分 別 是 什 麼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由 2008-09 年 度 開 始 ， 總 目  35—政 府 總 部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 駐 京 辦 ）

將 歸 入 總 目  144—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下 列  17 個 原 屬 總 目  35 的 公 務

員 職 位 將 調 撥 至 總 目  144 的 綱 領  (3)： 

3 個 首 長 級 人 員 （ 即 駐 京 辦 主 任 、 副 主 任 和 助 理 主 任 ） ； 
  
1 個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 
  
1 個 首 席 貿 易 主 任 ； 
  
2 個 貿 易 主 任 ； 
  
1 個 總 新 聞 主 任 ； 
  
1 個 新 聞 主 任 ； 
  
1 個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個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3 個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個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 
  
1 個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 以 及 
  
1 個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 
  

2. 駐 上 海 及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在  2006 年 7 月 開 設 了 兩 個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的

有 時 限 職 位 ， 為 期 兩 年 ， 有 關 職 位 將 於  2008 年 7 月 底 到 期 撤 銷 。 整 體 計 算 ， 總

目 144 的 綱 領  (3)在 2008-09 年 度 將 淨 增  15 個 公 務 員 職 位 。  

3. 上 文 提 及 在 總 目  144 –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的 綱 領  (3)下 的 職 位 增

加 ， 只 涉 及 由 總 目  35 轉 撥 至 總 目  144 的 綱 領 (3)的 安 排 ， 故 調 撥 後 駐 京 辦 的 現 有

人 手 編 制 及 個 別 職 位 的 職 責 將 維 持 不 變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64 

問 題 編 號  

201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及 設 於 廣 東、成 都 及 上 海 的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在  2008-09 年 度

各 項 工 作 指 標 都 大 幅 增 加，為 什 麼 這 個 綱 領 的 財 政 撥 款 沒 有 相 應 增 加 ？  4
個 辦 事 處  2008-09 年 度 的 財 政 預 算 分 別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為 求 更 有 效 率 地 管 理 四 個 特 區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行 政 工 作 和 資 源 運 用 ， 總 目  
35：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 駐 京 辦 ） 將 歸 入 總 目  144：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由  2008-09
年 度 起 生 效。因 此，  2008 年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主 要 工 作 表 現 指 標 將 會 劃 一，涵 蓋 各

特 區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工 作，包 括 駐 京 辦 在 內。由 於 以 往 駐 京 辦 的 工 作 是 在 總 目  35
項 下 以 不 同 的 形 式 匯 報 ， 故  2007 年 的 工 作 表 現 指 標 只 包 括 駐 粵 、 駐 上 海 和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  

2. 在 2008-09 年 度 ， 綱 領  (3)項 下 的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獲 撥 款  1 億 2,000 萬 元 ， 較  
2007-08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1.2%。我 們 已 預 留  4,580 萬 元 給 駐 京 辦，  3,400 萬 元 給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2,370 萬 元 給 駐 上 海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以 及  1,650 萬 元 給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 來 年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 靈 活 調 配 資

源 ， 推 展 他 們 的 工 作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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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預 算 在 投 資 推 廣 方 面 的 工 作 項 目 大 幅 增 加  61%至 235 項，原

因 是 什 麼 ？ 預 算 的 工 作 項 目 主 要 內 容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自 2008-09 年 度 開 始，總 目  35 – 政 府 總 部：駐 北 京 辦 事 處 將 歸 入 總 目  144 –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預 計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所 進 行 的 工 作 項 目 將 由 駐 粵 、

駐 上 海 及 駐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在  2007 年 實 際 完 成 的  146 工 作 項 目，增 加 89 項，

以 反 映 出 駐 京 辦 的 個 案 量 和 各 個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加 強 推 進 相 關 工 作 的 預 期 成 效 。  

2. 在 2008-09 年 度 ，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繼 續 與 投 資 推 廣 署 合 作 ， 加 強 在 內 地 的 投

資 推 廣 工 作 。 他 們 會 繼 續 積 極 舉 辦 投 資 推 廣 活 動 ， 吸 引 內 地 企 業 來 港 創 業 或 擴 展

業 務 。 這 類 推 廣 活 動 包 括 公 司 訪 問 、 座 談 會 、 工 作 坊 、 廣 告 宣 傳 運 動 ， 以 及 協 助

投 資 推 廣 署 進 行 一 項 為 期 三 年 ， 於  2007 年 推 出 的 全 國 性 推 廣 活 動 ， 以 內 地 的 私

營 企 業 為 對 象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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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各 辦 事 處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的 人 員 編 制 分 別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目 前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粵 經 貿 辦 ）均 設

有 入 境 事 務 組。駐 京 辦 入 境 事 務 組 的 編 制 包 括  5 名 人 員（ 1 名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名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和  3 名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 此 外 ， 駐 京 辦 在 當 地 聘 用 了  5 名 輔

助 人 員 ， 為 該 組 提 供 文 書 服 務 。 駐 粵 經 貿 辦 入 境 事 務 組 的 編 制 包 括  4 名 人 員 （  1
名 首 席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1 名 總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和  2 名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 。 此 外 ， 駐 粵

經 貿 辦 在 當 地 聘 用 了  1 名 輔 助 人 員 ， 為 該 組 提 供 文 書 服 務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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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有 關 處 理 涉 及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遭 拘 留 的 求 助 個 案 ， 請 提 供  2005 至 2007
年 的 個 案 ， 並 按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成 功 協 助 求 助 人 返 港 及 求 助 人 仍 遭 拘 留 類

別 ， 提 供 分 項 數 字 。

提 問 人 ： 陳 方 安 生 議 員

答 覆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粵 辦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分 別 向

其 覆 蓋 地 區 內 遭 拘 留 的 香 港 居 民 提 供 協 助。就 要 求 提 供 有 關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辦 入 境

事 務 組 *在 2005 至 2007 年 處 理 的 拘 留 個 案 數 字 表 列 如 下 ：  

拘 留 原 因

2005 2006 2007
接 獲

個 案

獲 釋

回 港

仍 被

拘 留

接 獲

個 案

獲 釋

回 港

仍 被

拘 留

接 獲

個 案

獲 釋

回 港

仍 被

拘 留

詐 騙  37 8 29 36 14 22 27 5 22 
走私 14 4 10 26 6 20 12 2 10 
運毒/製毒 7 2 5 11 0 11 2 0 2 
行賄/受賄 4 1 3 5 0 5 2 0 2 
組織他人偷越國境 4 1 3 5 1 4 3 0 3 
破壞國家秩序 2 0 2 3 1 2 0 0 0 
蓄意殺人 0 0 0 5 4 1 1 0 1 
蓄意傷人 4 0 4 5 2 3 0 0 0 
挪用資金 2 1 1 4 2 2 0 0 0 
職務侵佔 0 0 0 6 2 4 1 0 1 
盜竊 5 2 3 2 1 1 0 0 0 
毀壞財物 0 0 0 1 1 0 0 0 0 
其 他  7 4 3 6 3 3 17 6 11 
總 數  86 23 63 115 37 78 65 13 52 

* 駐 粵 經 貿 辦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於  2006 年 4 月 開 始 運 作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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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  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有 關 在  2008 至 09 年 度 需 要 特 別 留 意 的 事 項，請 詳 細 說 明，政 府 會 推 行

哪 些 持 續 的 行 政 措 施 和 教 育 工 作 ， 以 促 進 公 眾 對 種 族 和 諧 及 平 等 的 認

識 ？ 為 這 些 措 施 和 工 作 而 預 留 的 撥 款 有 多 少 ？

提 問 人 ： 楊 孝 華 議 員

答 覆 ：

本 局 持 續 推 行 行 政 措 施 和 教 育 工 作，以 促 進 公 眾 對 種 族 和 諧 和 平 等 的 認 識 。

這 包 括 運 作 查 詢 和 投 訴 熱 線 ； 在 平 等 機 會 （ 種 族 ） 資 助 計 劃 下 資 助 宣 傳 活 動 ； 舉

行 學 校 講 座 和 為 非 政 府 組 織 舉 行 簡 介 會 ； 派 發 資 料 和 教 材 套 ； 以 及 舉 辦 展 覽 ， 以

培 養 公 眾 認 識 和 欣 賞 少 數 族 裔 的 文 化 。  

2. 在 2008-09 年 度，這 些 促 進 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 措 施 的 預 算 涉 及 總 開 支 為  280 萬

元 。  

3. 此 外 ， 本 局 會 繼 續 推 行 措 施 ， 為 少 數 族 裔 提 供 其 他 支 援 服 務 ， 例 如 ， 社 區 發

展 及 支 援 小 組 、 語 言 培 訓 班 、 青 少 年 文 化 交 流 與 融 合 學 習 計 劃 活 動 、 機 場 流 動 資

訊 服 務 和 專 為 少 數 族 裔 而 設 的 電 台 節 目 。 我 們 也 預 留  1,600 萬 元 ， 作 為 少 數 族 裔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的 營 運 開 支 ， 在  2008-09 年 度 以 試 點 形 式 為 少 數 種 裔 提 供 傳 譯 服

務 、 語 言 訓 練 班 和 其 他 社 會 共 融 服 務 ， 另 會 撥 款  800 萬 元 ， 以 資 助 這 些 中 心 的 創

辦 經 費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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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3 至 2007 年 及 在  2008-09 年 度，政 府（ 包 括：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及

中 央 政 策 組 等 部 門 ） ， 有 否 就 本 港 的 政 制 發 展 、 區 議 會 選 舉 及 立 法 會 選

舉 及 其 相 關 議 題 進 行 研 究 或 民 意 調 查 ？ 如 有 的 話 ， 請 按 以 下 格 式 提 供 有

關 資 料 。

負 責 機 構  

( 政 府 ／ 顧

問 公 司 ／

學 術 機 構 ) 

研 究 的 主

題 及 內 容

涉 及 的 顧 問

費 ／ 涉 及 公

職 人 員 人 手

及 職 務

研 究 的 進 展

（ 籌 劃 中 ／

進 行 中 ／ 已

完 成 ）

會 否 向 公 眾 發

佈 ； 若 會 ， 計 劃

發 佈 的 渠 道 為

何 ； 若 不 會 ， 原

因 為 何 ？

提 問 人 ： 郭 家 麒 議 員

答 覆 ：

就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而 言，當 政 制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在 發 表 第 五 號 報 告 書 之 前 ，

曾 就 有 關  2007 年 行 政 長 官 及  2008 年 立 法 會 產 生 辦 法 的 建 議 方 案 ， 於  2005 年 9
月 進 行 一 項 民 意 調 查 ， 以 掌 握 民 意 對 建 議 方 案 內 各 主 要 元 素 的 支 持 和 接 受 程 度 。

調 查 結 果 已 載 列 於 該 報 告 書 內 。  

2. 就 2012 年 行 政 長 官 及 立 法 會 產 生 辦 法 的 檢 討 是 否 會 進 行 民 意 調 查 ， 在 現 階

段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並 未 作 任 何 決 定 。  

3. 中 央 政 策 組 不 時 會 就 不 同 的 公 共 政 策 課 題 委 託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和 商 業 調 研 機

構 進 行 民 意 調 查 ， 供 政 府 內 部 參 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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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3)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提 供 駐 京 辦 及 駐 粵 辦 在  2007-08 年 接 獲 的 港 人 求 助 個 案（ 按 求 助 原 因 分

類 ） 的 分 項 數 字 。 就 求 助 個 案 ， 駐 京 辦 及 駐 粵 辦 的 處 理 方 式 及 所 涉 資 源

為 何 ？ 求 助 個 案 （ 按 求 助 原 因 劃 分 ） 的 處 理 成 功 比 率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劉 千 石 議 員

答 覆 ：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駐 粵 辦 ）均 設 有 入 境 事 務

組，工 作 包 括 向 遇 事 的 港 人 提 供 協 助。駐 京 辦 設 有  5 個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職 位  (另 有  5
位 在 當 地 聘 用 的 員 工 提 供 支 援  )， 駐 粵 辦 則 有  4 個 (另 有  1 位 在 當 地 聘 用 的 員 工 提

供 支 援 )。 在  2007-08 年 度 ，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辦 轄 下 入 境 事 務 組 的 修 訂 預 算 分 別 為  
1,210 萬 元 和  660 萬 元 。  

2.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辦 轄 下 入 境 事 務 組 提 供 協 助 的 範 圍 一 般 包 括 ：  

(a) 	 遺 失 旅 行 證 件 或 金 錢：核 實 遺 失 旅 行 證 件 的 港 人 身 份，以 及 協 助 他 們 早

日 返 港 。 如 有 需 要 ， 該 組 也 會 聯 絡 有 關 港 人 的 家 屬 。 在  2007 年 ， 駐 京

辦 處 理 了  84 宗 這 類 個 案 ， 而 駐 粵 辦 則 處 理 了  5 宗 。  

(b) 	 意 外 、 受 傷 或 死 亡 個 案 ： 向 求 助 人 及 其 家 屬 提 供 的 可 行 協 助 包 括 ：  

( i) 	 盡 快 通 知 有 關 人 士 的 親 人 ；  

( i i) 	 聯 絡 家 人 ／ 旅 行 社 ， 以 安 排 傷 者 早 日 回 港 就 醫 ；  

( i i i) 	 為 傷 者 經 管 制 站 入 境 香 港 時 提 供 方 便 ；  

( iv) 	 如 需 在 內 地 接 受 治 療，在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提 供 醫 療 服 務 的 資 料，以 供

參 考 ； 以 及  

(v) 協 助 死 者 家 屬 辦 理 申 請 死 亡 證 的 手 續 ， 以 及 運 送 遺 體 回 港 。

在 2007 年 ， 駐 京 辦 處 理 了  122 宗 這 類 個 案 ， 而 駐 粵 辦 則 處 理 了  107 宗 。



 

 

 

 

 

 

  

 

 

(c) 	 被 捕 或 扣 留 ： 入 境 事 務 組 會 向 求 助 人（ 通 常 是 有 關 港 人 的 家 屬 ）了 解 情

況 ， 並 向 他 們 解 釋 相 關 的 內 地 法 律 、 法 規 和 各 階 段 （ 例 如 調 查 、 檢 控 、

審 訊 或 監 禁 等 ）的 刑 事 處 理 程 序 。 該 組 也 會 提 醒 求 助 人 ， 他 們 可 以 聘 請

內 地 律 師 擔 任 其 法 律 代 表。如 有 要 求，該 組 可 向 求 助 人 提 供 其 覆 蓋 範 圍

內 省 區 的 律 師 協 會 的 聯 絡 資 料，以 便 他 們 考 慮 尋 求 合 適 的 法 律 代 表。應

求 助 人 的 要 求 ， 該 組 會 把 他 們 的 意 見 和 要 求 向 相 關 內 地 部 門 轉 達 和 反

映，並 根 據 個 案 的 發 展 向 他 們 提 供 相 關 的 參 考 資 料（ 例 如 被 扣 留 人 士 的

權 利 和 義 務 ）。 在  2007 年 ， 駐 京 辦 處 理 了  28 宗 這 類 個 案 ， 而 駐 粵 辦 則

處 理 了  37 宗 。  

3. 有 些 個 案 需 要 長 時 間 跟 進 。 由 於 個 案 性 質 各 異， 計 算 有 關 成 功 率 並 不 可 行 。

駐 京 辦 和 駐 粵 辦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會 盡 力 處 理 每 宗 個 案 ， 提 供 適 時 而 可 行 的 協 助 ， 並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 作 出 跟 進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71 

問 題 編 號  

2460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在 推 廣 基 本 法，籌 辦 宣 傳 活 動 方 面 有 何 具 體 計 劃 ？ 該 等 宣 傳

活 動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為 了 進 一 步 提 高 市 民 對《 基 本 法 》的 了 解，我 們 已 於  2008-09 年 度 預 留  1,600
萬 元 撥 款 推 廣 《 基 本 法 》。 我 們 計 劃 以 香 港 如 何 在 成 功 落 實 “ 一 國 兩 制 ＂ 的 背 景

下，為 國 家 的 改 革 開 放 作 出 了 及 如 何 繼 續 作 出 貢 獻 為 總 主 題，舉 辦 多 項 推 廣 活 動。  

2. 在 2008-09 年 度 ， 我 們 將 會 採 取 三 管 齊 下 的 策 略 去 推 廣 《 基 本 法 》 ：  

y 首 先 ， 我 們 會 以 電 子 媒 介 作 為 接 觸 市 民 大 眾 的 主 要 宣 傳 渠 道 。 我 們 會 介

紹 《 基 本 法 》 較 宏 觀 和 具 體 的 內 容 ， 包 括 “ 一 國 兩 制 ＂ 的 原 則 ， 以 及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和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之 間 的 關 係 。 計 劃 舉 辦 的 活 動 包 括 電 視 特

輯 、 電 台 遊 戲 節 目 和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  

y 第 二 ， 我 們 會 在 地 區 層 面 舉 辦 巡 迴 展 　 和 綜 合 表 演 等 宣 傳 活 動 ， 以 活 潑

互 動 的 形 式 提 高 市 民 對 《 基 本 法 》 的 認 識 和 了 解 ； 以 及  

y 第 三 ， 我 們 會 與 地 區 組 織 加 強 合 作 ， 舉 辦 各 種 宣 傳 活 動 ， 將 訊 息 傳 送 給

不 同 階 層 的 市 民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72 

問 題 編 號  

246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支 付 與  2010 年 上 海 世 博 和 第  12 個 五 年 計 劃 有 關 的 開 支 分 別

是 多 少 ？ 該 兩 個 支 出 項 目 的 具 體 內 容 是 什 麼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行 政 長 官 在  2007-08 年 度 施 政 報 告 中 宣 佈 ， 香 港 特 區 會 在「 一 國 兩 制 」的 原

則 下 ， 盡 早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 十 二 五 」 規 劃 的 工 作 。 有 關 工 作 使 我 們 可 以 對 國 家 發

展 作 出 更 適 時 和 更 有 效 的 貢 獻 ， 有 助 香 港 配 合 內 地 發 展 的 新 形 勢 ， 為 香 港 的 長 遠

發 展 創 造 更 好 的 條 件。早 期 的 籌 備 工 作，包 括 在  2008-09 年 度 進 行 互 訪 和 會 議 等，

以 加 強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有 關 政 策 局 ／ 部 門 與 內 地 對 口 單 位 的 聯 繫 和 溝 通。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也 可 能 需 要 就 選 定 的 課 題 進 行 研 究。我 們 在 推 展 這 項 新 計 劃 初 步 所 需 的 資 源

將 由 總 目  144 項 下 的 經 營 開 支 封 套 承 擔 。  

2.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是 宣 傳 香 港 優 質 生 活 及 具 創 意 的 城 市 的 好 時 機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有 意 參 與 盛 事 ， 在 上 海 建 造 一 個 自 建 的 香 港 館 。 除 此 之 外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也 打 算 參 與 ／ 舉 辦 多 項 相 關 活 動 ， 包 括 「 最 佳 城 市 實 踐 區 」 展 覽 活 動 、 世 博

論 壇 、 網 上 世 博 會 、 香 港 周 、 巡 遊 和 文 化 表 演 。 籌 備 工 作 的 初 段 ， 我 們 會 開 設 一

個 總 行 政 主 任 和 一 個 建 築 師 的 有 時 限 職 位 ， 為 這 個 項 目 提 供 支 援 。 我 們 亦 已 預 留  
6,900 萬 元 （ 以  2007 年 9 月 價 格 計 算 ）， 用 以 設 計 和 建 造 香 港 館 。 除 了 這 些 費 用

外 ， 各 項 展 覽 及 相 關 活 動 ， 例 如 展 覽 軟 件 設 計 、 香 港 館 的 營 運 開 支 、 表 演 和 其 他

配 套 活 動 等 也 涉 及 額 外 開 支 。 我 們 正 在 評 估 所 涉 及 的 實 際 財 務 承 擔 ， 並 會 在 適 當

時 間 徵 求 立 法 會 批 准 所 需 撥 款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73 

問 題 編 號  

246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2)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該 綱 領 將 開 設 的  4 個 新 職 位 的 職 責 是 什 麼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在 綱 領 (2)項 下 開 設 的  4 個 新 職 位 ， 職 責 如 下 ：

職 級 職 責

總 行 政 主 任 處 理 有 關 香 港 特 區 參 與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 以

及 配 合 國 家 擬 訂 「 十 二 五 」 規 劃 方 面 的 工 作

建 築 師 為 2010 年 上 海 世 博 香 港 館 的 建 築 工 程 提 供 專 業 支 援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加 強 推 廣 《 基 本 法 》

政 務 主 任 為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政 制 發 展 專 題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和 支 援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74 

問 題 編 號  

246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告 知 在  2007 年「 根 據 平 等 機 會（ 種 族 ）資 助 計 劃 獲 得 資 助 的 活 動 數 目 」

一 項 中 ， 該  24 項 活 動 的 名 稱 、 舉 辦 機 構 、 舉 辦 日 期 、 舉 辦 地 點 及 所 得 資

助 款 額 。

提 問 人 ： 吳 靄 儀 議 員

答 覆 ：

 2007 年 ， 在 平 等 機 會 （ 種 族 ） 資 助 計 劃 下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共 有  24 宗 ， 其 中 一

宗 在 獲 批 後 撤 回 申 請 。  

2. 該 23 個 計 劃 已 順 利 進 行 ，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

姓 名 ：

職 銜 ：

日 期 ：  

羅智光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27.3.2008 



 
 

      

 

 
  

    

 
 

 

  
  

 

 
 

 
 

 
 

 
 

 

 
  

 

 

 
 

 

   
 

  
 

 

  
 

 

  
 

 

   

 
 

 

 
  

 

 
 

平 等 機 會 （ 種 族 ） 資 助 計 劃  
2007-08 年 度 所 舉 辦 的 活 動 名 單

編號 活動名稱 獲資助機構 舉行日期 地點 款額 
(元) 

1. 和諧社區齊參與計劃 香港基督教女青年

會屯門綜合社會服

務處 

07 年 7 月至 
08 年 1 月

屯門、赤柱、山頂、

香港仔 
10,170 

2. 「成長伴童行」種族共

融社區服務計劃

香港明愛 - 明愛香

港仔社區中心 
07 年 8 月至 
12 月

香港仔、長洲、西

貢 
30,000 

3. Working Together is 
the Best Way to 
Fraternity 

Union Nepalese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UNDW) 

07 年 9 月 16
日

油麻地 20,500 

4. Harmony in Diversity 地利亞修女紀念學

校（百老匯） 
07 年 9 月至 
12 月

石硤尾及大嶼山 29,788 

5. 「我們是一家」 - 多

元文化大使培訓計劃

香港小童群益會－

賽馬會長享青少年

綜合服務中心 

07 年 9 月至 
12 月

青衣及葵青 24,080 

6. 共「色」－連青共融計

劃

連青網絡－香港神

託會青少年綜合服

務中心 

07 年 9 月至 
08 年 1 月

沙田 13,029 

7. 「問多一點 ･色多一

點」多種族孩童分享計

劃

香港聖公會麥理浩

夫人中心 
07 年 9 月至 
08 年 1 月

荃灣及葵青 27,000 

8. 走進文化世界 循道　理聯合教會

西灣河綜合青少年

服務 

07 年 10 月至 
11 月

柴灣 7,780 

9. 「友情一線牽」種族共

融計劃

香港青少年服務處  -
成和青少年中心 

07 年 10 月至 
11 月

銅鑼灣及灣仔 9,500 

10. 同一天空下 明愛華德中書院 07 年 10 月至 
12 月

東涌 16,260 

11. 種族融和大使計劃 基督教勵行會 07 年 10 月至 
12 月

佐敦及油麻地 21,725 

12. 「燃點」社區互動計劃 明愛九龍社區中心 07 年 10 月至 
08 年 1 月

九龍城、鯉魚門 41,200 

13. Hand in hand 樂在香

港社區共融計劃 2007 
基督復臨安息日會

山景綜合青少年服

務中心 

07 年 10 月至 
08 年 1 月

屯門 29,800 

14. 結伴同行計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年會柴灣會所 
07 年 10 月至 
08 年 1 月

中環、上環、赤柱、

荃灣、九龍城及西

貢 

12,620 

15. Perceive the reality of 
diversity; be part of the 

Far East Overseas 
Nepalese Association 

07 年 10 月及 
08 年 1 月

沙田 15,000 



 

  

 

  
 

 

  
 

 
  

 

  
 

 
  

 

 
 

 
 

   
 

 

harmonious society (FEONA-HK) 

16. 小紅番之仁者無敵 07 專業舞台 07 年 11 月 跑馬地、深水　、

藍田、將軍澳、火

炭、青衣 

36,000 

17. International Family 港青基信書院 07 年 11 月至 
12 月

東涌 15,750 

18.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Week 

地利亞修女紀念學

校（協和） 
07 年 11 月至 
12 月

觀塘 20,000 

19. 同一天空下 救世軍大窩口青少

年中心 
07 年 11 月至 
08 年 1 月

荃灣及葵青 19,660 

20. Racial Differences or 
Discrimination? 
Understanding Racial 
Harmony Issu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World 
of Our Work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in Hong 
Kong 

07 年 12 月 30
日

銅鑼灣 15,000 

21. 展「智」同行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

校 
07 年 12 月至 
08 年 1 月

荃灣及葵青 24,870 

22. 「讓我閃耀」關愛共融

計劃

聖公會馬太小學 08 年 1 月 19
日

西營盤 26,600 

23. 「3-21 國際清除種族

歧視日」大型嘉年華會

香港融樂會有限公

司 
08 年 3 月 2
日

尖沙咀 4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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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編 號  

246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告 知 在  2008-09 年 度，當 局 在 推 廣 反 種 族 歧 視 活 動 的 預 計 開 支 及 具 體 計

劃 。

提 問 人 ： 吳 靄 儀 議 員

答 覆 ：

我 們 會 推 行 各 類 活 動 和 措 施， 促 進 種 族 和 諧，以 期 消 除 種 族 歧 視。 這 包 括 運

作 熱 線 ， 答 覆 查 詢 和 處 理 投 訴 ； 資 助 非 政 府 組 織 為 少 數 族 裔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 以 及

舉 辦 講 座 和 宣 傳 ， 促 進 公 眾 了 解 和 重 視 種 族 平 等 。 在  2008-09 年 度 ， 預 算 這 些 活

動 的 總 開 支 為  1,070 萬 元 。  

2. 此 外， 我 們 會 在 不 同 地 區 以 試 點 形 式 成 立 四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 向 使 用 醫 療 、

就 業 中 心 及 社 會 福 利 等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提 供 傳 譯 服 務。這 些 中 心 並 會 舉 辦 中

英 文 語 言 訓 練 班 和 安 排 其 他 活 動 ， 以 協 助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融 入 社 區 。 我 們 會 預 留  
1,600 萬 元 ， 作 為 這 些 中 心 在  2008-09 年 度 的 營 運 費 用 ， 另 會 撥 款  800 萬 元 ， 資

助 這 些 中 心 的 創 辦 經 費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76 

問 題 編 號  

249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1)局 長 辦 公 室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局 長 辦 公 室  2008-09 年 度 的 開 支 ， 較  2007-08 年 度 的 預 算 增 加 一 倍 多  
(+105.7%)， 主 因 是 替 增 加 的 副 局 長 、 政 治 助 理 提 供 支 援 。 有 關 新 安 排 將

於 何 時 開 展 ？ 他 們 在 局 內 負 責 的 詳 細 工 作 內 容 為 何 ？ 與 新 聞 處 有 沒 有 重

複 ？ 所 需 資 源 又 是 多 少 ？

提 問 人 ： 陳 方 安 生 議 員

答 覆 ：

副 局 長 和 政 治 助 理 的 職 位 將 於  2008 年 4 月 1 日 開 設 。  

2. 副 局 長 主 要 負 責 協 助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局 長 ）執 行 各 方 面 的 政 治 工 作

（ 包 括 處 理 立 法 會 事 務 ） ， 並 在 局 長 暫 時 缺 勤 時 署 任 局 長 一 職 。 一 般 而 言 ， 他 會

根 據 局 長 的 指 示 ， 出 席 相 關 的 立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定 期 會 議 。  

3. 政 治 助 理 主 要 負 責 為 局 長 提 供 政 治 方 面 的 協 助 和 支 援，以 及 按 局 長 的 指 示 ，

執 行 所 需 的 政 治 聯 絡 工 作 。  

4. 副 局 長 和 政 治 助 理 的 職 務 跟 政 府 新 聞 處 的 職 能 不 一 樣，後 者 負 責 向 香 港 市 民

和 海 外 地 區 發 佈 和 宣 傳 政 府 的 政 策 、 措 施 和 服 務 。  

5. 在 2008-09 年 度 開 設 副 局 長 和 政 治 助 理 職 位 所 需 的 薪 酬 和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為  
550 萬 元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77 

問 題 編 號  

249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 當 局 會 投 放 多 少 資 源 推 廣 公 眾 教 育 、 消 除 社 會 各 種 歧 視 ，

及 提 高 公 眾 對 於 個 人 權 利 的 認 識 與 尊 重 ？

提 問 人 ： 陳 方 安 生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8-09 年 度，當 局 會 推 行 各 類 活 動 和 措 施，以 推 廣 個 人 權 利 和 消 除 歧 視。

這 包 括 宣 傳 ， 公 眾 教 育 ， 資 助 非 政 府 組 織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 以 及 運 作 熱 線 ， 答 覆 查

詢 和 處 理 投 訴。預 算 這 些 活 動 和 措 施 的 總 開 支 為  1,370 萬 元 ﹝ 不 包 括 個 人 薪 酬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78 

問 題 編 號  

2496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5)資 助 金 ：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局 長 辦 公 室 （ 綱 領  1） 和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 綱 領  2） 在  2008-09 年 財 政 撥

款 預 算 的 大 幅 增 長 ， 而 綱 領  5 的 撥 款 預 算 卻 沒 有 增 加 ， 原 因 為 何 ？ 政 府

有 沒 有 吸 取 今 年 初 的 淫 照 風 波 的 教 訓 ， 在 保 護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方 面 做 更 多

教 育 與 法 律 修 訂 工 作 ？

提 問 人 ： 陳 方 安 生 議 員

答 覆 ：

根 據  2008-09 年 度 開 支 預 算，綱 領  (1)項 下 撥 款 增 加，主 要 計 及 開 設  1 個 副 局

長 、 1 個 政 治 助 理 及  1 個 高 級 私 人 秘 書 職 位 所 需 的 薪 酬 及 一 般 部 門 開 支 。  

2. 至 於 綱 領 (2)， 所 增 加 的 撥 款 主 要 用 以 推 廣 《 基 本 法 》 ， 籌 備 香 港 特 區 參 與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配 合 國 家「 十 二 五 」規 劃， 就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以 及 開 設 新 職 位 ， 加 強 對 上 述 工 作 的 支 援 。  

3. 在 2008-09 年 度 ， 綱 領  (5)的 預 算 撥 款 為  1.126 億 元 。 這 實 際 上 較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2.6%。就 上 述 撥 款，我 們 建 議 編 配  3,910 萬 元 予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 公 署 ） ， 這 數 額 較  2007-08 年 度 的 撥 款 增 加  280 萬 (7.7%)， 用 以 加 強

《 個 人 資 料 （ 私 隱 ） 條 例 》 的 執 法 工 作 及 舉 辦 活 動 ， 提 高 市 民 對 保 護 個 人 私 隱 的

認 識 。 在 所 增 加 的 撥 款 中 會 撥 出  100 萬 元 ， 讓 公 署 在  2008-09 年 度 加 強 宣 傳 和 教

育 活 動 。  

4. 我 們 現 正 聯 同 公 署 全 面 檢 討《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條 例 》， 其 中 會 根 據 過 去 十

年 的 發 展 ， 包 括 科 技 的 進 展 ， 檢 討 條 例 的 現 行 條 文 對 個 人 資 料 是 否 仍 提 供 足 夠 保

障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79 

問 題 編 號  

265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4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領 ： (4)個 人 權 利

管 制 人 員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財 政 預 算 案 提 及 「 在 不 同 地 區 以 試 點 形 式 設 立 四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向 使 用

醫 療 、 就 業 中 心 及 社 會 福 利 等 公 共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提 供 所 需 的 傳 譯

服 務 ， 並 舉 辦 中 英 文 語 文 訓 練 班 及 安 排 其 他 活 動 」 。 這 四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設 在 哪 個 地 區、將 提 供 哪 些 語 言 的 傳 譯 服 務、聘 請 多 少 名 傳 譯 人 員 、

預 計 聘 請 傳 譯 人 員 的 每 年 開 支 約 為 多 少 ？ 用 作 舉 辦 中 英 文 語 文 訓 練 班 及

安 排 其 他 活 動 的 每 年 開 支 約 為 多 少 ？ 有 關 開 支 將 撥 交 哪 個 政 府 部 門 ？

提 問 人 ： 何 俊 仁 議 員

答 覆 ：

四 個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策 略 性 地 分 佈 於 本 港 不 同 地 點，特 別 是 一 些 較 多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聚 居 的 地 區 。 按 我 們 的 初 步 計 劃 ， 其 中 兩 個 將 設 於 新 界 ， 另 九 龍 和 港 島 將

各 設 一 個 。  

2. 支 援 服 務 中 心 將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並 由 政 府 提 供 財 政 資 助。我 們 現 正 擬 定

有 關 安 排 ， 包 括 營 辦 的 形 式 ， 以 求 迎 合 使 用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的 需 要 。  

3. 我 們 在  2008-09 年 度 預 留 了  1,600 萬 元 作 為 中 心 以 試 點 形 式 營 運 的 開 支 。 有

關 撥 款 會 由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管 理 。

姓 名 ： 羅智光

職 銜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0 

問 題 編 號  

035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關 於 貴 局  (包 括 自 行 研 究 或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就 制 定 和 評 估 政 策 而 進 行 的

研 究 ， 請 按 以 下 格 式 提 供 有 關 資 料 ：  

(1) 	 就 2007/08 年 度 已 預 留 撥 款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的 項 目，請 按 以 下 格 式 提 供 有

關 資 料 ：

顧 問 名 稱

（ 如 有 ）

內 容 修 訂 預 算

（ 元 ）

研 究 的 進

展（ 籌 劃 中

／ 進 行 中

／ 已 完 成 ）

當 局 就 研

究 報 告 的

跟 進 為 何

及 其 進 度

（ 如 有 ）

若 已 完 成 的 話 ， 有

否 向 公 眾 發 布 ； 若

有 ， 發 布 渠 道 為

何 ； 若 沒 有 ， 原 因

為 何 ？  

(2) 在 2008/09 年 度 有 否 預 留 撥 款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的 項 目  ?如 有 ， 請 提 供 下 列

資 料 ：

顧 問 名 稱

（ 如 有 ）

內 容 開 支 （ 元 ）研 究 的 進 展（ 籌

劃 中 ／ 進 行 中

／ 已 完 成 ）

若 預 計 在  2008-09 年 度 完

成 的 話 ， 會 否 向 公 眾 發

布 ； 若 有 ， 發 布 渠 道 為

何 ； 若 否 ， 原 因 為 何 ？

提 問 人 ： 余 若 薇 議 員

答 覆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2007-08 年 度 沒 有 進 行 任 何 顧 問 研 究 ， 亦 沒 有 計 劃 在  2008-09
年 度 進 行 任 何 顧 問 研 究 。

姓 名 ：

職 銜 ：

日 期 ：  

丁 徐 慧 明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1 

問 題 編 號  

079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否 監 管 不 同 機 構 所 作 的 票 站 調 查 ， 並 確 保 票 站 調 查 機 構 不

會 自 稱 為 其 他 團 體 ？ 若 會 ，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選 舉 事 務 處 根 據 有 關 的 《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  (《 指 引 》  )監 管 票 站 調 查 的 進 行 。

現 行 《 指 引 》 有 下 列 規 定 ：  

(a) 	 獲 准 進 行 票 站 調 查 的 人 士 或 機 構 的 名 單，會 於 投 票 日 之 前 發 放 給 公 眾 及 候 選

人 參 考 ， 並 張 貼 於 各 有 關 投 票 站 ； 以 及  

(b) 	 調 查 員 必 須 佩 戴 上 面 印 有 獲 准 進 行 票 站 調 查 的 機 構 名 稱 的 身 分 識 別 名 牌，沒

有 佩 戴 上 述 身 分 識 別 名 牌 的 調 查 員 不 可 進 行 票 站 調 查 。  

2. 吸 收 了 二 零 零 七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及 立 法 會 香 港 島 地 方 選 區 補 選 的 經 驗，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提 出 下 列 建 議 ：  

(a) 	 當 局 應 提 醒 票 站 調 查 員 必 須 佩 戴 由 選 舉 事 務 處 發 出 的 身 分 識 別 名 牌 ；  

(b)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利 用 適 當 的 宣 傳 渠 道，提 醒 選 民 票 站 調 查 並 非 由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或 政 府 進 行 ； 以 及  

(c) 	 當 局 應 檢 討《 指 引 》，考 慮 可 否 增 加 該 等 獲 准 進 行 票 站 調 查 的 機 構 的 詳 情 及

資 料 的 透 明 度。有 關 機 構 的 名 稱 及 電 話 號 碼 應 上 載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網 站，供 公

眾 參 考 。  

3.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將 於 短 期 內 就 其 對《 指 引 》建 議 作 出 的 修 訂 ， 諮 詢 公 眾 。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以 現 有 資 源 執 行 有 關 指 引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2 

問 題 編 號  

088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選 舉 事 務 處 將 在  2008-2009 年 度 削 減  35 個 非 首 長 級 的 職 位 ， 並 會 在 立 法

會 選 舉 完 成 後 削 減 ， 就 此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 

a .  職 位 刪 減 後 ， 受 聘 於 有 關 職 位 的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將 會 如 何 安 排 ？  
b. 削 減 該  35 個 職 位 將 會 節 省 開 支 多 少 ？  
c. 該 35 個 職 位 的 工 作 詳 情 為 何 ？

提 問 人 ： 鄺 志 堅 議 員

答 覆 ： 

a.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完 成 後，將 會 淨 　 減  35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有 關 人 員 將 會 由

所 屬 職 系 首 長 調 派 往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  

b. 	 這 35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均 屬 有 時 限 職 位，以 只 為 某 指 定 期 間 提 供 的 撥 款 開 設 ，

並 定 於  2008-09 年 度 刪 除 。 這 些 職 位 於  2008-09 年 度 刪 除 後 ， 在 其 後 的 財 政

年 度 將 不 會 獲 提 供 撥 款 。  

c. 	 這 35 個 職 位 的 主 要 職 責 ， 是 協 助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包 括 ：  
( i) 就 有 關 選 舉 程 序 的 附 屬 法 例 擬 備 修 訂 建 議 ；  
( i i) 進 行  2008 年 選 民 登 記 工 作 ；  
( i i i) 安 排 選 舉 宣 傳 活 動 ；  
( iv) 就 選 舉 指 引 作 出 檢 討 和 擬 備 修 訂 建 議 ， 就 修 訂 指 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以

(v)
(vi)

及 發 出 更 新 的 指 引 ；  
處 理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投 訴 ； 以 及  
就 進 行 選 舉 計 劃 和 制 定 詳 細 的 後 勤 安 排 。

姓 名 ：

職 銜 ：

日 期 ：  

丁 徐 慧 明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3 

問 題 編 號  

015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於  2008-09 年 度 會 繼 續 鼓 勵 市 民 參 與 全 港 選 舉 。 請 告 知 ：  

(1) 	 有 關 工 作 於  2007-08 年 及  2008-09 年 涉 及 的 開 支 分 別 為 何 ？  

(2) 	 有 何 具 體 措 施 鼓 勵 市 民 參 與 全 港 選 舉，以 及 有 否 評 估 這 些 措 施 的 成

效 ？

提 問 人 ： 劉 慧 卿 議 員

答 覆 ： 

(1) 	 為 了 宣 傳 二 零 零 七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 以 鼓 勵 合 資 格 人 士 登 記 為 選 民 及 推 動 選

民 踴 躍 投 票，選 舉 事 務 處 於  2007-08 年 度 共 用 了 一 千 四 百 萬 元。於  2008-09
年 度 用 於 宣 傳 二 零 零 八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有 關 預 計 開 支 為 四 千 五 百 萬 元 。  

(2) 	 在 每 次 進 行 大 型 選 舉 前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政 府 新 聞 處 、 香 港 電 台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廉 政 公 署 及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成 立 一 個 跨 部 門 小 組 ， 制 訂 宣 傳 策

略 及 統 籌 宣 傳 的 事 宜 。 宣 傳 項 目 包 括 電 視 及 電 台 的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 海 報

及 戶 外 巨 型 海 報 、 燈 柱 掛 條 、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廣 告 、 流 動 展 覽 、 巴 士 巡 遊 、

電 視 及 電 台 節 目 、 網 址 及 宣 傳 小 冊 子 等 。

當 推 進 選 舉 宣 傳 運 動 時 ， 我 們 有 檢 視 各 種 宣 傳 途 徑 的 效 用 。 而 透 過 宣 傳 運

動，在  2007-08 年 有  144 837 新 登 記 選 民，亦 有  288 351 已 登 記 選 民 更 新 了

登 記 資 料 。 另 外 ， 參 選 區 議 會 選 舉 的 人 數 由 二 零 零 三 年 的  837 人 增 加 到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907 人 ， 而 投 票 人 數 由 二 零 零 三 年 的 一 百 零 六 萬 人 增 加 到 二 零

零 七 年 的 一 百 一 十 四 萬 人 ， 亦 顯 示 市 民 參 與 選 舉 的 程 度 有 所 增 加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4 

問 題 編 號  

185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立 法 會 選 舉 後 將 會 淨 減 少  35 個 職 位 ， 這 些 職

位 的 職 務 分 別 為 何 ？ 涉 及 開 支 為 多 少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這 35 個 職 位 的 主 要 職 務 是 協 助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包 括 ：  

( i) 	 就 選 舉 程 序 的 附 屬 法 例 擬 備 修 訂 建 議 ；  

( i i) 	 進 行  2008 年 選 民 登 記 工 作 ；  

( i i i) 	 安 排 選 舉 宣 傳 活 動 ；  

( iv) 	 檢 討 選 舉 指 引 和 擬 備 修 訂 建 議 、 就 修 訂 指 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以 及 發 出

更 新 的 指 引 ；  

(v) 	 處 理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投 訴 ； 以 及  

(vi) 	 在 進 行 選 舉 方 面 ， 計 劃 和 制 定 詳 細 的 後 勤 安 排 。  

2. 這 35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是 利 用 撥 款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開 設 的 有 時 限 職 位 ， 預 定 於  
2008-09 年 度 刪 除 。 這 些 有 時 限 職 位 所 涉 及 的 撥 款 約 為  1,700 萬 元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5 

問 題 編 號  

185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 – 09 年 度 在 宣 傳 及 進 行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方 面 有 何 具 體 計 劃 ？ 涉 及 開 支

為 多 少 ？ 預 計 登 記 選 民 將 會 增 加 到 多 少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本 年 度 的 選 民 登 記 活 動 將 於 四 月 初 至 五 月 十 六 日 進 行，為 期 六 週。我 們 已 成

立 跨 部 門 小 組 ， 負 責 擬 定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的 細 節 。  

2. 在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期 間， 我 們 會 推 出 一 系 列 的 宣 傳 項 目，包 括 舉 行 揭 幕 禮；播

放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及 宣 傳 聲 帶；張 掛 宣 傳 橫 額、燈 柱 彩 旗 及 海 報；在 報 章、港 鐵 站 、

巴 士 、 電 車 及 的 士 車 身 登 廣 告 ； 以 及 成 立 專 設 的 選 民 登 記 網 站 等 。  

3. 我 們 亦 會 在 專 上 院 校、人 事 登 記 處 及 人 流 多 的 地 區 設 置 登 記 站，到 訪 近 年 新

入 伙 的 住 宅 物 業 及 向 功 能 界 別 的 合 資 格 選 民 和 相 關 組 織 發 出 呼 籲 信 件，以 鼓 勵 及

協 助 合 資 格 的 市 民 登 記 為 選 民 。  

4. 二 零 零 八 年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的 預 算 為  3,300 萬 元 ， 包 括 上 述 宣 傳 工 作 ， 處 理 收

到 的 申 請 表 格 ， 以 及 編 製 及 發 表 臨 時 及 正 式 的 選 民 登 記 冊 所 需 的 開 支 。  

5. 一 如 預 算 草 案 所 載 ，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可 以 為  150,000 名 新 選 民 進 行 登 記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6 

問 題 編 號  

185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籌 辦 不 同 選 舉 項 目 的 預 算 支 出 分 別 為 多 少 ？  2007-08 年 度 的

籌 辦 不 同 選 舉 項 目 的 修 訂 預 算 則 分 別 為 多 少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當 局 在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草 案 中 預 留 了  2.945 億 元 ， 以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2. 2007-08 年 度 有 關 籌 備 和 進 行  2007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  2007 年 立 法 會 補 選 及 籌

備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修 訂 預 算，分 別 為  1.524 億 元、  2,200 萬 元 及  1,120 萬 元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7 

問 題 編 號  

185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預 計 推 行 立 法 會 選 舉 而 需 增 加 撥 款，為 推 行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撥

款 的 各 種 用 途 及 每 個 細 項 的 支 出 分 別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當 局 在  2008-09 年 度 預 算 草 案 中 預 留 共  2.945 億 元，以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該 筆 撥 款 主 要 會 用 作 聘 用 公 務 員 和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 舉 行 宣 傳 活

動 、 進 行 後 勤 安 排 ， 以 及 向 合 資 格 候 選 人 提 供 財 政 資 助 。 有 關 的 分 項 數 字 如 下 ：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開 支 百 萬 元  

(1) 員 工 開 支  60.3 

(2) 宣 傳  45 

(3) 其 他 開 支  
(包 括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 選 舉 安 排 的 費 用 ， 如 租 用 場

地 、 投 票 站 和 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酬 金 、 財 政 資 助 計

劃 、 交 通 費 、 郵 費 、 免 費 郵 遞 服 務 和 印 刷 費 等 方 面

的 支 出 ) 

189.2

總 計  294.5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8 

問 題 編 號  

185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2006-07 年 度 及  2007-08 年 度，於 投 票 當 日 解 答 有 關 選 舉 安 排 的 電 話 查

詢 的 數 目 及 接 聽 電 話 的 人 員 數 目 為 何 ？ 有 否 預 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相

關 查 詢 及 投 訴 等 事 項 將 會 有 所 增 加 ， 從 而 增 加 人 手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6-07 年 度 及  2007-08 年 度 舉 行 主 要 選 舉 ／ 補 選 時 ， 於 投 票 當 日 接 獲 有

關 選 舉 安 排 的 電 話 數 目 及 接 聽 該 等 電 話 的 接 線 生 人 數 如 下 ：

選 舉 ／ 補 選 投 票 日 電 話 數 目 接 線 生 人 數  

2006 年 選 舉 委 員 會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2006 年 12 月 10 日 2 020 40 

2007 年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2007 年 3 月 25 日 47 8 

2007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2007 年 11 月 18 日 36 861 100 

2007 年 立 法 會 補 選  
(香 港 島 地 方 選 區  ) 

2007 年 12 月 2 日 15 726 32 

2. 預 期 登 記 選 民 數 目 在  2008 年 會 增 加 。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考 慮 在 撥 款 中 調 撥 額 外

資 源 ， 以 便 在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投 票 當 日 解 答 電 話 查 詢 和 接 受 投 訴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89 

問 題 編 號  

1860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舉 行 及 監 督 工 作 ， 相 關 的 人 員 數 目 及 開 支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選 舉 事 務 處 計 劃 在  2008-09 年 度 開 設  41 個 有 時 限 公 務 員 職 位 及 聘 請 最 多  600
名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以 協 助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此 外，有 大 約  18 000
名 公 務 員 會 在 投 票 日 擔 任 投 票 和 點 票 方 面 的 工 作 。  

2. 當 局 在  2008-09 年 度 預 算 草 案 中 預 留 了  2.945 億 元，以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90 

問 題 編 號  

196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第 四 屆 立 法 會 選 舉 將 於  2008 年  9 月 舉 行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宣 傳 及 鼓 勵 選 民

投 票 方 面 的 開 支 及 具 體 活 動 計 劃 為 何 ？ 並 預 計 該 選 舉 的 投 票 率 及 投 票 人

數 為 何 ？

提 問 人 ： 吳 靄 儀 議 員

答 覆 ：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於  2008-09 年 度 預 留 了 三 千 萬 元，用 作 宣 傳 鼓 勵 市 民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立 法 會 選 舉 投 票 。  

2. 在 每 次 進 行 大 型 選 舉 前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 政 府 新 聞 處 、 香 港 電 台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廉 政 公 署 及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成 立 一 個 跨 部 門 小 組 ， 制 訂 宣 傳 策 略 及 統 籌

宣 傳 的 事 宜 。 宣 傳 項 目 包 括 電 視 及 電 台 的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 海 報 及 戶 外 巨 型 海

報 、 燈 柱 掛 條 、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廣 告 、 流 動 展 覽 、 巴 士 巡 遊 、 電 視 及 電 台 節 目 、 網

址 及 宣 傳 小 冊 子 等 。  

3. 由 於 投 票 率 及 投 票 人 數 受 多 方 面 因 素 影 響 ， 故 現 階 段 難 以 預 計 有 關 數 字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91 

問 題 編 號  

196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鑑 於 在  2007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及 立 法 會 港 島 區 補 選 均 出 現 不 少 懷 疑 違 規 的 投

訴，在 2008 年 9 月 立 法 會 選 舉，選 舉 事 務 處 在 處 理 懷 疑 違 規 投 訴 的 開 支、

人 手 預 算 及 具 體 計 劃 為 何 ？

提 問 人 ： 吳 靄 儀 議 員

答 覆 ：

一 如 以 往 的 主 要 選 舉 ，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選 管 會  )之 下 將 設 有 投 訴 處 理 會 ， 負

責 處 理 屬 於 其 職 權 範 圍 和 不 受 涉 及 刑 事 責 任 的 法 例 條 文 規 管 的 投 訴 個 案。投 訴 處

理 會 將 由 選 管 會 主 席 、 兩 名 選 管 會 成 員 及  1 名 區 域 法 院 法 官 組 成 。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在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中 預 留  30 萬 元，以 支 付 司 法 機 構 作 出 的 有 關 安 排 將 會 引 致

的 額 外 開 支 。 投 訴 處 理 會 將 由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支 援 ， 而 秘 書 處 的 工 作 人 員 為 選 舉 事

務 處 職 員 。  

2. 另 外 ， 選 舉 主 任 會 根 據 選 管 會 授 予 的 權 力 ， 負 責 處 理 性 質 較 簡 單 的 投 訴 個

案 ， 例 如 有 關 選 舉 廣 告 及 選 舉 活 動 的 涉 嫌 違 規 投 訴 。 警 方 及 廉 政 公 署 則 會 分 別 處

理 涉 及 刑 事 責 任 的 個 案 ， 以 及 違 反 《 選 舉  (舞 弊 及 非 法 行 為  )條 例 》 、 《 防 止 賄 賂

條 例 》 和 《 廉 政 公 署 條 例 》 的 個 案 。  

3. 處 理 投 訴 為 負 責 選 舉 工 作 的 人 員 的 職 責 之 一，選 舉 事 務 處 並 沒 有 就 這 項 工 作

另 外 製 備 分 項 預 算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92 

問 題 編 號  

1970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第 四 屆 立 法 會 選 舉 將 於  2008 年 9 月 舉 行 ， 而 選 民 登 記 的 截 止 日 期 則 為  
2008 年 5 月 16 日 。 選 舉 事 務 處 在  2008 – 09 年 財 政 年 度 起 ， 至 該 截 止 日

期 前 宣 傳 及 舉 辦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的 開 支 及 具 體 計 劃 為 何 ？ 預 計 新 增 的 登 記

選 民 人 數 為 何 ？

提 問 人 ： 吳 靄 儀 議 員

答 覆 ：

本 年 度 的 選 民 登 記 活 動 將 於 四 月 初 至 五 月 十 六 日 進 行，為 期 六 週。我 們 已 成

立 跨 部 門 小 組 ， 負 責 擬 定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的 細 節 。  

2. 在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期 間， 我 們 會 推 出 一 系 列 的 宣 傳 項 目，包 括 舉 行 揭 幕 禮；播

放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及 宣 傳 聲 帶；張 掛 宣 傳 橫 額、燈 柱 彩 旗 及 海 報；在 報 章、港 鐵 站 、

巴 士 、 電 車 及 的 士 車 身 登 廣 告 ； 以 及 成 立 專 設 的 選 民 登 記 網 站 等 。  

3. 我 們 亦 會 在 專 上 院 校、人 事 登 記 處 及 人 流 多 的 地 區 設 置 登 記 站，到 訪 近 年 新

入 伙 的 住 宅 物 業 及 向 功 能 界 別 的 合 資 格 選 民 和 相 關 組 織 發 出 呼 籲 信 件，以 鼓 勵 及

協 助 合 資 格 的 市 民 登 記 為 選 民 。  

4. 二 零 零 八 年 選 民 登 記 運 動 的 預 算 為  3,300 萬 元 ， 包 括 上 述 宣 傳 工 作 ， 處 理 收

到 的 申 請 表 格 ， 以 及 編 製 及 發 表 臨 時 及 正 式 的 選 民 登 記 冊 所 需 的 開 支 。  

5. 一 如 預 算 草 案 所 載 ，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可 以 為  150,000 名 新 選 民 進 行 登 記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93 

問 題 編 號  

197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08-09 年 度 選 舉 事 務 處 將 減 去  35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 其 負 責 職 務 及 所 涉

開 支 為 何 ？ 其 刪 減 的 時 間 表 為 何 ？

提 問 人 ： 吳 靄 儀 議 員

答 覆 ：

這 35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主 要 職 務 是 協 助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 年 立 法 會 選 舉，包

括 ：  

( i) 	 就 選 舉 程 序 的 附 屬 法 例 擬 備 修 訂 建 議 ；  

( i i) 	 進 行  2008 年 選 民 登 記 工 作 ；  

( i i i) 	 安 排 選 舉 宣 傳 活 動 ；  

( iv) 	 檢 討 選 舉 指 引 和 擬 備 修 訂 建 議、就 修 訂 指 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以 及 發 出 更

新 的 指 引 ；  

(v) 	 處 理 與 選 舉 有 關 的 投 訴 ； 以 及  

(vi) 	 在 進 行 選 舉 方 面 ， 計 劃 和 制 定 詳 細 的 後 勤 安 排 。  

2. 這 35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是 利 用 撥 款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開 設 的 有 時 限 職 位 ， 預 定 於  
2008-09 年 度 刪 除 。 這 些 有 時 限 職 位 所 涉 及 的 撥 款 約 為  1,700 萬 元 ， 將 於  2008 年

年 底 至  2009 年 年 初 分 階 段 刪 除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94 

問 題 編 號  

197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選 舉 事 務 處 於  2008 年 9 月 立 法 會 選 舉 中 ， 在 查 證 票 站 調 查 的 機 構 有 否 依

照《 立 法 會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行 事 的 開 支、人 手 預 算 及 具 體 行 動 計 劃 為 何 ？

提 問 人 ： 吳 靄 儀 議 員

答 覆 ：

根 據  2007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和  2007 年 立 法 會 香 港 島 地 方 選 區 補 選 的 經 驗，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就 進 行 票 站 調 查 提 出 了 一 些 建 議 措 施 和 其 他 方 面 的 建 議 。  

2. 為 推 行 有 關 建 議 ， 相 應 的 修 訂 建 議 已 納 入《 立 法 會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會 諮 詢 公 眾 對 修 訂 建 議 的 意 見。選 舉 事 務 處 會 以 現 有 撥 款 應 付 執 行 有 關

指 引 的 支 出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95 

問 題 編 號  

222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2007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及 立 法 會 港 島 區 補 選 期 間 出 現 的 一 些 投 訴 、 違 規 情

況 和 涉 嫌 暴 力 事 件 ， 當 局 有 否 作 出 檢 討 及 改 善 安 排 ？ 若 有 ， 詳 情 為 何 ？  
2008-09 年 度 開 支 預 算 有 何 額 外 撥 款 是 用 於 改 善 立 法 會 選 舉 的 安 排 ？

提 問 人 ： 劉 千 石 議 員

答 覆 ：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選 管 會  )在 《 二 零 零 七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報 告 書 》 及 《 二 零 零 七

年 立 法 會 香 港 島 地 方 選 區 補 選 報 告 書 》 內 ， 就 選 舉 安 排 提 出 了 改 善 建 議 ， 包 括 票

站 調 查 、 票 站 人 員 的 訓 練 及 調 派 ， 以 及 環 境 保 護 等 方 面 的 建 議 。 有 關 建 議 涉 及 改

善 籌 備 工 作 及 選 舉 日 的 運 作 安 排。另 外，選 管 會 亦 就《 立 法 會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  (指

引 ) 提 出 建 議 。  

2. 政 府 會 與 選 管 會 緊 密 合 作，在 考 慮 社 會 人 士 所 提 出 的 意 見 後，跟 進 兩 份 報 告

書 內 的 建 議 。 選 管 會 現 正 就 指 引 的 修 訂 建 議 徵 詢 市 民 的 意 見 。 改 善 措 施 所 需 的 費

用 ， 會 從 選 舉 事 務 處 的 現 有 資 源 調 撥 支 付 。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 096 

問 題 編 號  

222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63 選 舉 事 務 處 分 目 ：

綱 領 ： 選 舉 事 務

管 制 人 員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提 供 分 目  000 下 的 選 舉 開 支 於  2007-08 年 度 修 訂 預 算 及  2008-09 年 度 預

算 數 額 的 分 項 數 字 詳 情 。

提 問 人 ： 劉 千 石 議 員

答 覆 ：

關 於 在 分 目  000 下 供 進 行 各 項 選 舉 活 動 的 開 支 ，  2007-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撥

款 及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撥 款 分 別 為  1.922 億 元 及  3.011 億 元 。 有 關 的 分 項 數 字

如 下 ：  

(A) 2007-08年 度 修 訂 預 算 百 萬 元  
( i)  籌 備 和 進 行  2007年 區 議 會 選 舉  152.4 
( i i)  籌 備 2008年 立 法 會 選 舉  11.2 
( i i i)  2007年 3月 25日 舉 行 的 行 政 長 官 選 舉  0.9 
( iv) 進 行 區 議 會 補 選 及  2007年 立 法 會 補 選 （ 香 港 島 選 區 ）  23.3 
(v) 進 行 選 民 登 記 冊 周 年 更 新 工 作  4.4 

總 計 ：  192.2 

(B) 2008-09年 度 預 算 百 萬 元  
( i)  籌 備 和 進 行  2008年 立 法 會 選 舉  294.5 
( i i)  於 有 需 要 時 在  2008-09年 度 進 行 補 選  3.1 
( i i i)  進 行 選 民 登 記 冊 周 年 更 新 工 作  3.5 

總 計 ：  301.1

姓 名 ： 丁 徐 慧 明

職 銜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97 

問 題 編 號  

037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703 建 築 物 分 目 ： 3006GA
參 與 中 國  
博 覽 會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綱 領 ：

管 制 人 員 ： 建 築 署 署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當 局 預 算 約 需  6 千 2 百 70 多 萬 元 參 與 中 國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然 而 工 程 預

測 在  2008-09 年 度 第 三 季 才 動 工 ，  2008-09 年 度 新 的 預 算 開 支 只 為  100 萬 元 ， 恐

怕 影 響 其 工 程 的 開 展 及 進 度 ：  

(1) 	 請 問 當 局 是 否 只 準 備 以 這  100 萬 元，作 為 香 港 館 概 念 設 計 比 賽 優 勝 作 品 的 獎

金 ？  

(2) 	 若 (1)的 答 案 乃 「 是 」 ， 恐 怕 由 於 金 額 太 低 ， 難 以 吸 引 優 質 的 建 築 、 規 劃 和

設 計 專 業 人 士 參 加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適 當 地 調 高 這 個 獎 金 的 金 額 ； 若  (1)的

答 案 乃「 否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適 當 地 調 高 預 算 開 支 的 金 額 ， 以 加 快 工 程 的 開

展 及 進 度 ？  

(3) 	 請 逐 項 列 明 預 測 工 程 所 涉 及 的 項 目 、 人 力 資 源 、 和 開 支 分 配 情 況 。

提 問 人 ： 劉 秀 成 議 員

答 覆 ： 

(1) 	 我 們 計 劃 以  “設 計 及 建 造  ”的 方 式 進 行 香 港 館 的 工 程 。 該 項 工 程 在  2008-09 年

度 的 預 算 開 支 是 用 以 支 付 在 合 約 初 期，包 括 設 計 及 取 得 內 地 當 局 審 批 工 作 的

費 用 。 預 算 開 支 並 非 用 作 香 港 館 概 念 設 計 比 賽 優 勝 作 品 的 獎 金 。  

(2) 	 舉 辦 概 念 設 計 比 賽，目 的 是 讓 我 們 汲 取 本 地 專 業 人 士 的 最 佳 創 作 意 念。我 們

根 據 以 往 類 似 比 賽 的 安 排 和 有 關 專 業 團 體 的 意 見 等 因 素，決 定 比 賽 的 獎 項 。

優 勝 設 計 會 供 香 港 館 的 設 計 及 建 造 承 辦 商 作 為 設 計 參 考。由 於 在  2008-09 年

度 合 約 初 期 的 主 要 事 務 是 設 計 工 作 及 內 地 當 局 審 批，我 們 預 計 該 年 度 的 工 程

開 支 不 會 太 高 。 若 設 計 及 有 關 規 劃 工 作 進 展 順 利 ， 建 造 工 程 得 以 早 日 動 工 ，

我 們 會 相 應 地 增 加 該 項 工 程 在  2008-09 年 度 的 開 支 。



 

 

 

 

  

  

 

(3) 	 香 港 特 區 參 與 中 國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的 籌 備 工 作 ， 仍 在 進 行 中 。 當 局

正 在 整 理 有 關 的 細 節。我 們 預 計，在 撥 款 建 議 提 交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時 ， 可 以 提 供 更 詳 細 的 資 料 。

姓 名 ： 余 熾 鏗

職 銜 ： 建 築 署 署 長

日 期 ：  20.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98 

問 題 編 號  

2476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703 建 築 物 分 目 ： 3006GA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參 與 中 國 二 Ｏ 一 Ｏ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綱 領 ：

管 制 人 員 ： 建 築 署 署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編 號  3 0 0 6 G A “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參 與 中 國 二 Ｏ 一 Ｏ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 項 目 預 計 總 費 用 約  6 , 2 0 0 萬 元 ， 請 問 有 關 總 費 用 數 額 如 何

得 出 ？ 預 計 當 中 包 括 那 些 工 程 細 項 ？

提 問 人 ： 劉 千 石 議 員

答 覆 ：

編 號  3 0 0 6 G A 的 6 , 2 0 0 萬 元 預 算 費 用 ， 是 在 技 術 可 行 性 研 究 階 段 初 步

估 計 的 數 字 。 預 算 費 用 將 包 括 以 下 項 目 的 撥 款 ﹕ 設 計 和 建 造 香 港 館 ， 以 及

博 覽 會 完 結 後 拆 卸 場 館 。

姓 名 ： 余 熾 鏗

職 銜 ： 建 築 署 署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099 

問 題 編 號  

247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703 建 築 物 分 目 ： 3006GA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參 與 中 國 二 Ｏ 一 Ｏ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綱 領 ：

管 制 人 員 ： 建 築 署 署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預 算 案 演 辭 第  110 段 表 示 “ 我 們 已 預 留  6,900 萬 元，以 設

計 和 建 造 香 港 館 ＂ ， 但 編 號  3006GA 項 目 的 預 計 總 費 用 卻 是  6,200 萬

元 ， 請 問 兩 者 數 額 差 距 的 原 因 為 何 ？

提 問 人 ： 劉 千 石 議 員

答 覆 ：

該 項  6,900 萬 元 (按 二 零 零 七 年 九 月 的 價 格 計 算  )的 預 算 費 用，是 編 號  3006GA
項 目 的 最 新 預 算 費 用 。 定 出 該 項 預 算 費 用 ， 是 因 應 近 期 工 程 項 目 的 價 格 水 平 。

姓 名 ： 余 熾 鏗

職 銜 ： 建 築 署 署 長

日 期 ：  26.3.2008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MAB100 

問 題 編 號  

247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703 建 築 物 分 目 ： 3006GA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參 與 中 國

二 Ｏ 一 Ｏ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綱 領 ：

管 制 人 員 ： 建 築 署 署 長

局 長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參 與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而 須 建 造 的 香 港 館 ， 將 於 上 海 建 造 而 非 在 香 港

本 土 建 造。 為 何 當 局 將 有 關 項 目  (編 號  3006GA)視 為 本 港 基 建 工 程 而

納 入 總 目  703 內 ？

提 問 人 ： 劉 千 石 議 員

答 覆 ：

政 府 建 築 物 工 程 的 開 支  ( 包 括 在 本 港 以 外 的 建 築 物  )，應 記 入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金 的 總 目  7 0 3  － 建 築 物 。  3 0 0 6 G A 是 一 項 政 府 建 築 物 工 程 。

姓 名 ： 余 熾 鏗

職 銜 ： 建 築 署 署 長

日 期 ：  20.3.2008 


